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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十 一 日  

討 論 文 件  

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所 進 行 的 顧 問 研 究  

 

目 的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進 行 了 顧 問 研 究 。

本 文 件 概 述 該 項 研 究 的 結 論 和 建 議 。  

背 景  

2. 二 零 零 八 年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就 長 者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進 行 顧 問 研 究，研 究 結 果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提 交 本

委 員 會 省 覽。顧 問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應 改 善 本 港 的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遂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展 開 另 一 項

顧 問 研 究 ，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較 靈 活 和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模 式 ，以 加

強 這 些 照 顧 服 務 。 這 是 為 了 推 廣「 居 家 安 老 為 本 ， 院 舍 照 顧

為 後 援 」 ， 並 鼓 勵 社 會 企 業 和 私 人 市 場 提 供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研 究 方 法 和 結 果  

3. 顧 問 研 究 了 其 他 國 家 提 供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情 況 ， 包 括 它

們 推 廣 “ 居 家 安 老 ＂ 的 政 策 。 顧 問 亦 進 行 了 一 項 問 卷 調 查 ，

涵 蓋 約 2 700 名 香 港 長 者 及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 並 訪 問 了 本 地 的

持 份 者， 包 括 提 供 長 者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營 運 者 ， 以 及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 研 究 報 告 載 於 附 件 ， 供 委 員

參 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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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 據 顧 問 的 意 見 ， 香 港 在 提 供 長 者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時 面 臨

兩 大 挑 戰：(a)院 舍 入 住 率 偏 高
1
，導 致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與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之 間 發 展 失 衡 ； 以 及 (b)過 度 依 賴 公 帑 資 助 的 服 務 。  

5. 顧 問 認 為 ， 本 港 應 本 著 下 列 理 念 和 原 則 發 展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  

(a) 服 務 應 方 便 長 者 ；  

(b) 應 支 持 「 居 家 安 老 」 的 原 則 ；  

(c) 照 顧 長 者 的 責 任 應 由 個 人 、 家 庭 、 社 區 、 市 場 和 政

府 共 同 承 擔 ； 及  

(d) 應 公 平 分 配 資 源 ， 即 最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應 可 優 先 使 用

資 助 服 務 。  

建 議  

6. 顧 問 提 出 下 列 建 議 ：  

範 疇 1： 改 善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和 提 高 服 務 量  

7. 顧 問 建 議 對 長 者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作 出 下 列 改 善 ：  

(a)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和 擴 大 服 務 範 圍 ， 並 為 營 運 者 提 供 更

多 地 方 ；  

(b) 為 家 庭 照 顧 者 提 供 更 多 支 援 服 務 ；  

                                                 

1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有 關 長 者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顧 問 研 究 （ 2 0 0 9 年 ) 報 告 指
出，香 港 的 院 舍 入 住 率 (接 近 百 分 之 七 年 滿 六 十 五 歲 的 人 士 )比 其 他 國 家
(如 中 國、日 本、新 加 坡、英 國、美 國 等 )約 百 分 之 一 至 百 分 之 五 的 入 住
率 為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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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住 宿 照 顧 和 社 區 照 顧 兩 種 服 務 之 間 提 供 更 多 過 渡

性 質 的 照 顧 服 務 ， 以 及 提 供 更 多 暫 託 宿 位 ；  

(d) 微 調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營 運 者 的 現 行 資 助 模 式 和 服 務 表

現 監 察 系 統 ；  

(e) 重 新 劃 分 服 務 的 地 域 分 界 ， 以 縮 短 長 者 和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營 運 者 的 交 通 時 間 ；  

(f) 探 討 安 老 院 舍 作 為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基 地 的 可 能 性 ；  

(g) 促 進 中 心 為 本 與 家 居 為 本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之 間 的 協 同

作 用 ；  

(h) 促 進 長 期 護 理 與 非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之 間 更 佳 的 配 合 ，

以 推 遲 長 者 對 更 高 層 次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需 求 ；  

(i) 促 進 醫 院 ／ 醫 療 護 理 與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之 間 更 佳 的 配

合 ； 以 及  

(j) 探 討 在 提 供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方 面 引 入 個 案 管 理 的 可 行

性 ， 以 及 如 何 更 善 用 臨 床 評 估 數 據 。  

範 疇 2︰ 根 據 負 擔 能 力 、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和 公 平 分 配 資 源 的 原
則 引 入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資 助 券  

8. 在 研 究 期 間 進 行 的 調 查 中，大 多 數 受 訪 者 (各 個 類 別 約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二 至 七 十 )支 持 就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引 入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以 公 平 分 配 公 共 資 源 ， 並 集 中 向 有 真 正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服 務。受 訪 者 亦 贊 成 為 服 務 使 用 者 訂 定 不 同 資 助 或 收 費

水 平 ， 讓 經 濟 狀 況 較 佳 者 分 擔 更 多 費 用 。  

9. 顧 問 建 議 應 探 討 設 立 附 有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資 助 券 計 劃，並 由 政 府 為 具 有 不 同 程 度 照 顧 需 要 及 經 濟 條 件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不 同 水 平 的 津 貼。顧 問 認 為 這 樣 的 計 劃 會 有 效

地 吸 引 正 在 輪 候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者 申 請 人 轉 用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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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服 務 。 顧 問 亦 提 出 ， 需 要 一 個 有 效 的 監 察 機 制 以 確 保 資

助 券 用 得 其 所 。  

範 疇 3： 營 造 合 適 的 環 境 ， 推 動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10. 顧 問 認 為 ， 一 個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環 境 是 成

功 關 鍵 。 顧 問 注 意 到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挑 戰 ， 即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與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之 間 發 展 失 衡 和 過 度 依 賴 公 帑 資 助 服

務 ， 也 察 覺 到 社 會 對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人 手 需 求 日 增 ， 因 而 建

議 ：  

(a) 促 進 非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和 其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的 發

展 ；  

(b) 加 強 發 展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人 力 資 源 ； 以 及  

(c) 提 高 公 眾 對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認 識 。  

 

徵 詢 意 見  

11. 請 委 員 就 顧 問 的 研 究 結 論 和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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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行政摘要 

 

1. 安老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9 年對長者住宿照顧服務作出研究，並建議鼓勵長者居家安老，

以減少過早或不必要的院舍化情況。根據上述建議，勞工及福利局代表安老事務委員會

委託香港大學進行是次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顧問研究。 

 

研究目的 

 

2. 根據政府「居家安老為主，院舍照顧作支援」的政策方針，是次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如何

a)透過一個較具靈活性及多元化的服務模式，加強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以及 b)鼓勵社會

企業及私營市場發展相關服務，促進長者儘量居家安老，避免長者過早或不必要的入住

院舍。 

 

研究方法 

 

3. 研究小組採用多種方法收集質量資料進行分析，包括 a)檢閱相關的本地及海外研究報

告；b)進行問卷調查，訪問 2,490 位長者及照顧者和服務營運者的 162 位僱員。研究的抽

樣範圍包括來自 11 個不同背景樣本組別的受訪者；c)50 個與政府官員、社區照顧服務營

運者／ 持份者這些主要資料提供者的訪問，以及 d)由社會福利署(社署)和政府統計處提

供現有資料的二次分析。 

 

現時的社區照顧服務 

 

4. 現時政府長期護理服務提供三種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長者日間護理單位。截至 2011 年 2

月，全港 18 區有 24 支「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服務隊、60 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服務隊，以及 59 間「長者日間護理中心／長者日間護理單位」。 

 

有關香港長期護理服務的議題及挑戰 

 

家居照顧及院舍照顧的失衡  –  過高的院舍化比率 

 

5. 現時院舍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及政府開支兩方面均出現失衡情況（在 2010‐2011，

資助院舍服務名額是 24,746 個，而社區照顧服務卻只有 7,089 個名額，根據 2011‐2012

財政預算案總目 170，我們估計於 2010‐2011 財政年度，資助的院舍服務的開支是 25.49

億元，而社區照顧服務的開支為 3.8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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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依賴公帑資助服務  –  公私營長期護理服務的失衡 

 

6. 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很大程度上是一個政府以所收稅款提供服務的公營資助模式。此

外，由於沒有經濟狀況審查制度，政府沒有有效的機制集中向最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資助

服務。 

 

海外經驗的啟示 

 

7. 國際經驗顯示，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能減低或推遲長者入住院舍，改善長者服務使用者

的身體機能，以及減低認知能力退化。 

   

8. 「公營」的社區照顧服務主要有兩種融資模式，一種是北歐國家採用的高稅制度，另一

種是德國及日本等地採用的社會保險制度。一些國家（如美國）則以「私營保險」的模

式運作，讓國民購買醫療及／或長期照顧保險，以支付服務費用。各國政府亦會透過「資

助營運者」或「資助使用者」的方式支援公眾使用長期護理服務，並鼓勵使用者透過「共

同付款」分擔費用。 

 

9. 海外經驗顯示，社區照顧服務需要可行的臨床評估系統，以確定使用者所需的照顧程度

及服務範圍。根據臨床評估採用的「混合個案」制度，配合個案管理模式，有助提高服

務的成本效益及服務成效，並滿足長者不同的需要。 

 

香港長期護理服務應有的理念及原則 

 

10. 香港發展長期護理服務時應採納以下理念及原則：第一，服務應方便長者；第二，達到

「居家安老」；第三，由個人、家庭、社區、市場及政府「共同承擔照顧責任」；第四，

有確切最有需要的長者可以優先使用公帑資助的服務，以確保「公平分配資源」。 

 

建議 

 

範疇一：改善現行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提高服務量 

 

1a)  改善服務時間、服務的範圍及營運者的場地空間 

 

11. 各種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時間應該延長至非辦公時間及週末和公眾假期，以更迎合服務

使用者及其家人的需要。 

 

12. 提供更多種類的服務，例如臨時安排的陪診服務、到戶按摩服務、附有復康服務的家訪、

認知訓練服務、傳統中醫診治，及提供更多空間予服務營辦者，包括提供廚房及辦公室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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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為家庭照顧者提供更多支援服務 

 

13. 於方便在職照顧者的時間舉行講座及培訓課程（同時提供長者暫托服務），或透過傳媒或

互聯網為家庭照顧者提供更多有關照顧長者的資訊，例如認識社區資源、照顧長者的技

巧，以及常見的長者疾病及症狀。 

 

1c)提供更多過渡性質的照顧及暫托服務 

 

14. 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成功反映過渡性服務的優點。部分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自負盈虧

過渡性服務採用「旋轉門」的概念，即長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健康情況選擇不同程度的照

顧服務，我們亦建議進一步改善現行院舍暫托服務。 

 

1d)微調現行的資助模式及服務表現監察系統 

 

15. 設立短期個案系統，服務那些離院並有短期急性需要的體弱長者，或那些只需要為期三

個月服務的個案。 

 

16. 有關部門需要檢討現行的服務投標機制，在有利服務的延續性及穩定性與合理資源分配

之間的取得平衡。 

 

1e)重新劃分服務的地域分界 

 

17. 採用一套更加「社區為本」的機制劃分服務提供者負責的範圍，將現時的服務隊分成小

隊，並以屋邨、街區或小規劃統計區作為服務界限，減低長者及服務營運者花在交通上

的時間。 

 

1f)安老院舍作為社區照顧服務的基地 

 

18. 現時有 777 間安老院舍分布於不同地區，它們有良好的設備，例如廚房、飯堂及其他地

方，其覆蓋廣泛的網路可以成為社區照顧服務強而有力的基礎。有關部門可以與參加「改

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老院合作推行一些先導計劃，提供更多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1g)促進中心為本（日間護理中心）及家居為本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之間的協同作用 

 

19. 考慮重新編排服務提供者的負責範圍及界限，讓同一間機構可提供不同種類的服務，以

減少不同機構之間轉介個案。這措施可從一些由一間機構提供兩至三種社區照顧服務的

地區開始。 

 

20. 擴充日間護理中心的服務範圍及職能，讓其成為向區內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的基地，提

供一站式的長者服務，包括日間護理及家居護理，甚至暫托留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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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促進長期護理服務與非長期護理服務之間的配合  –  檢討現行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

個案） 

 

21. 我們建議有關部門研究可否將「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個案納入長期護

理服務系統，將現時負責前者的服務隊跟「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隊合併，

可行策略之一是以那些在「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中被評定為有輕度殘缺的使用者為

目標。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提供所需的支援服務，將有助減慢他

們身體退化的情況，長遠來說可以延遲他們對其他較深層長期護理服務的需求。 

 

22. 211 間長者中心(截至 2011 年 2 月)，包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

活動中心」，實際上是另一種社區支援服務，可以作為社區中的「前台」，負責識別及轉

介有需要接受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 

 

1i)促進醫院、醫療服務與社區照顧服務的配合 

 

23. 「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能達到為離院長者提供無間斷跟進服務的目標，然而此計劃

仍可精益求精。衛生署與社署為社區長者提供社區照顧服務方面亦應加強協調，例如安

排 18 間長者健康中心作為早期辨別機制，若長者有需要接受長期護理服務則將個案轉介

社署，以便分配社區照顧服務。 

 

1j)為社區照顧服務引入個案管理及更有效運用臨床評估的工具數據 

 

24. 外國採用「個案管理」的經驗能為香港於長期護理服務引入相關制度帶來啟示，然而它

們在長期護理服務方面採用的融資制度跟香港有所不同，主要以私人保險制度或個人供

款模式為主。因此，外國實行的個案管理制度未必能完全適用於香港。能否成功推行個

案管理制度，取決於幾項條件：第一，我們必須有一群勝任的前線個案主任；第二，個

案主任需與不同的營運者有效協調；第三，引入有效的臨床評估制度。因此，有關部門

應檢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探討該機制於長期服務及資源規劃可發揮的作用。 

 

範疇二：根據使用者不同的負擔能力、共同承擔責任及公平分配資源的原則，引入社區照顧

服務資助券 

 

2a)經濟狀況審查及層遞式的資助 

 

25. 是次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不同組別的受訪者支持公平分配公共資源的原則，以及提供

更針對性的社區照顧服務，他們大多數支持實行經濟狀況審查制度。 

 

26. 我們可以考慮於資助服務採取「層遞式」的收費制度，要求財政狀況較好的使用者繳付

較高的費用，引入「共同負擔款項」及「負擔能力」的概念，亦可以協助我們滿足不同

組別長者的種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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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不同金額的資助券 

 

27. 我們建議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制度應採用經濟狀況審查機制，按照長者的體弱程度以及

財政狀況，為他們提供不同金額的資助。 

 

2c)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作為誘因，鼓勵有「雙重選擇」的使用者選擇社區照顧服務 

28. 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配合預期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及私人營運者增加的服

務量，能為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申請人在「雙重選擇」下提供誘因，鼓勵他們於住宿照顧

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之間選擇後者。 

 

2d)實行監察制度，監察資助券使用者 

 

29. 成功推行資助券計劃，需要設立有效的監察及監管制度。另一方面，當局應避免直接發

放現金，確保使用者將資助正確地用於指定消費上。 

 

30. 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成功取決於充足的服務營運者及人力資源的供應、獨立於社區照

顧服務提供者的臨床評估機制，以及設立服務提供者質素保證機制。 

 

範疇三：營造合適的環境，推動社區照顧服務的進一步發展 

 

3a)  促進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及其質素保證機制的發展 

 

3ai)  為服務營運者提供支援 

 

31. 為擴大社區照顧服務的規模，政府需要制訂策略促進自負盈虧服務的發展，可行的方法

包括提供經營場地及財政支援等。另外，有關部門必須設立質素保證機制，確保服務質

素。 

 

3aii)  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的質素保證 

 

32. 由於社區照顧服務涵蓋範圍太廣（由基本的家居清潔至護理服務）而令發牌要求難以被

界定，因此於短期內設立發牌制度或由法定組織規管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或許不大可

行。然而，長遠來說，如推行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便需要設立獨立監察機制，確保服

務質素。因此，訂立服務表現標準、獨立的審計部門，以及高透明度的投訴制度，是發

展私營服務業界發展的先決條件。 

 

3b)  加強長期護理服務的人力資源 

 

3bi)加強招聘和挽留正式照顧者／受薪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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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當局必須制定策略，以招聘更多的正式照顧者，包括護士、職業治療師及物理治療師。

本地培訓機構可以增加取錄名額或推出特殊計劃，增加護士及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

的整體供應。 

 

34. 政府應繼續透過不同渠道為保健員及起居照顧員提供更多培訓，以增加人手供應。另一

方面，當局可以將教育局的「資歷架構」擴展至長者服務業，促進從業員的持續學習及

訓練，並吸引更多業外人士加入。 

 

35. 有關部門或機構亦需要推出挽留現有人手的策略，包括改善員工的僱用條件、晉升前景、

薪酬待遇及工作環境、工作滿足感等。 

 

3bii)  提升家庭傭工的照顧技巧 

 

36. 加強僱主對培訓家庭傭工的意識，以鼓勵他們讓家庭傭工參與照顧體弱長者培訓。另外，

香港或可以考慮規定要求家庭傭工接受培訓及領取牌照。 

 

3biii)動員鄰居支援長者 

 

37. 非正式的照顧者（例如鄰居）是額外的人力資源。若在一些長者及低收入人士聚居的舊

區和公共屋邨動員鄰居擔當非正式的照顧者，可改善他們的經濟狀況，從而推動社區經

濟。社會企業及私營市場在發展社區照顧服務時亦可使用這個人力資源庫。 

 

3c):  提高公眾對社區照顧服務的認識 

 

38. 我們有需要提供更多公眾教育，以改變大眾對申請資助院舍服務的觀念，讓他們了解資

助社區照顧服務（以服務或資助券形式提供）是另一可行選擇。我們亦需要加強對公眾、

長者及其家人的宣傳和公眾教育，並向他們提供資訊。 

 

其他相關議題 

 

議題一：提供方便長者的基礎設施 

 

39. 社區照顧服務的持續發展需要不同的政策配合，營造方便長者的環境，包括向社區照顧

服務營辦者提供處所、無障礙社區環境、方便的交通設施，讓長者暢行無阻從而能使用

和參與社區活動，以及可持續發展的長期護理服務融資制度。 

 

議題二：改善為患有老年癡呆症長者提供的服務 

 

40. 有關當局可將老年癡呆症補助金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他社區照顧服務，讓服務營運者有

更多資源向只能留在家中的老年癡呆症患者提供服務。當局亦可研究可否讓地區長者中

心擔當「前台」，預早辨別社區內患有老年癡呆症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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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引言 

 

41. 為跟進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研究的建議，安老事務委員會決定對優化社區照顧服務的可行

性作更深入的研究，從而進一步鼓勵長者「居家安老」，避免過早或不必要接受院舍服務。

勞工及福利局代表安老事務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的研究小組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進行一

項顧問研究(以下簡稱「研究」)。 

 

42. 香港已出現人口老化：在 2010 年 65 歲或以上的人口共 925,900，佔全港 710 萬人的

13.1%；而 60 歲以上的已達 18.6%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11)。在 2008 年「流

金頌」就香港與其他國家長者的健康狀況比較的研究顯示，香港的長者普遍生活得健康

而積極。儘管如此，長者多少因機能衰退而導致高發病率，尤其在現時長者愈來愈長壽

的情況之下。 

 

43. 2009 年的住宿照顧服務研究發現，香港接受院舍服務的長者  (65 歲及以上)  的比例相對

較高  (6.8%)，但輪候時間長卻顯示長者對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仍然很大。長者  (或

他們的家人)  明顯地傾向選擇住宿照顧服務多於社區照顧服務。這種現象是由於資助社

區照顧服務不足，以及缺乏私營社區照顧服務，令長者及護老者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

下，只好選擇住宿照顧服務。事實上，  2009 年的研究亦顯示，長者寧可留在自己的家

居住多於入住院舍。 

 

44. 另一方面，雖然私營安老院舍提供大量宿位，佔總宿位約 70%，但這些院舍的服務質素

參差，一直備受公眾關注。由於大部分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使用者都是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  (綜援)  計劃的受助人，政府實際上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安老院舍，及間接地向服

務使用者發放綜援從而提供住宿照顧服務。鑑於人口老化可能增加對服務的需求、長期

護理服務受到高度資助的性質、以及現時的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編配安排並沒有採取經濟

狀況評審機制，因此可以預計資助長期護理服務長遠會為政府帶來沉重的財政壓力。 

 

45. 2009 年的研究曾探討在資助長期護理服務上，引入需通過經濟狀況評審的資助券是否可

取及可行。研究結果顯示，現時的受惠者及公眾很可能接受以此新模式來資助香港的長

期護理服務。對於那些可在社區照顧服務及住宿照顧服務中作選擇的申請人，研究亦探

討可否鼓勵他們選擇社區照顧服務，而非住宿照顧服務，以推廣「居家安老」的目標。 

 

46. 不過，2009 年的研究亦反映其他有關長期護理服務的事項，如有關服務的人手供應、服

務提供者的質素監督等，並建議推廣社區照顧服務，在社區提供充足及有質素的服務及

支援，讓長者繼續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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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事實上，無論是直接  (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  或是間接  (透過綜援金)，香港政府一直是

長期護理服務最主要的資助者。隨着人口老化，預計長期護理服務的需求將會不斷上升，

加上現時有關服務大部分是公共撥款性質，此資助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關注。另外，由

於現時長期護理服務的供應基本上是普及性的，即以臨床需要為本而非經過經濟狀況評

審篩選，故亦有人關注究竟投放在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的公共資源是否被運用得最有效率

及公平。因此，長遠來說，實有需要探討可否在香港發展其他資助模式為長者提供長期

護理服務。 

 

48. 另一方面，公眾關注現時社區照顧服務的供應不足，以及提供服務時出現的問題，服務

的效率及效益應從多方面加以改善。 

 

49. 基於以上種種，此研究希望繼續探討增加現有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及推廣社區照顧服務的

策略，以及研究在香港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引入更有彈性的資助模式是否可取及可行。 

 

研究目的 

 

50. 根據政府提倡「居家安老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a)  透

過更有彈性的模式及多樣化服務來強化社區照顧服務；以及 b)  鼓勵社會企業及私營市場

發展有關服務，從而協助長者盡可能居家安老，以及避免過早或不必要地入住院舍。 

 

社區照顧服務的檢討及現時狀況 

 

發展歷史 

 

51. 自 1977 年起，香港政府在發展長者長期護理服務方面一直以「居家安老」為原則，強調

長者應盡可能與家人同住或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老，此政策其後亦獲得香港特別行政區

政府支持並進一步推動。 

 

52. 在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中，社區照顧服務與住宿照顧服務同佔重要地位。由於社區的需

求逐漸增加，既要確保公共資源運用得公平及有效率，亦要確保資助長期護理服務能集

中照顧真正有需要的長者，政府由 2000 年開始推行「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為申請

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人進行護理需要評估，並確定他們的申請資格。 

 

53. 2000年，全港約有400個服務單位，包括當時的綜合服務中心、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

位、長者社區中心，以及當時由超過100間非政府機構管轄的家務助理隊。雖然這些服務

營運者過去為照顧長者的需要作出不少貢獻，但在系統上卻出現了不少問題，例如服務

分散、協調不足、服務地域範圍含糊及複雜、規模不經濟、服務差距大、服務重疊、制

度僵化等。社署其後參考香港大學顧問研究  (2003)  的建議，革新長者社區支援服務，把

長者社區中心提升至長者鄰舍中心；前綜合服務中心提升至長者地區中心；前家務助理、

家居照顧及膳食服務隊則提升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12

54. 現時政府在長期照顧服務中提供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有三種，包括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

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全港 18 區現有 24

支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60 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 59 間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  (表 2.1)  。以服務名額計算，截至 2011 年 2 月，以上三種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使用

者總數分別為 3 268 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1 056 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及 3 142 人(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政府亦計劃在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增加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名額 1 500 個，日間護理名額約 200 個。 

 

表  2.1：截至 2011 年 2 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及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長者日間護理單位的單位數目、名額及使用者人數 

服務隊伍／ 中心 

地區 

改善家居及社

區照顧服務 

(第一批次) 

改善家居及社

區照顧服務 

(第二批次*)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長者日間護

理中心／ 單

位 

離島  1  不適用  1  2 

中西區  1  3  3 

灣仔  1  2  2 

東區  1  5  5 

南區  1 

 

1 

 

2  2 

黃大仙  1  6  6 

西貢  1 

1 

  3  2 

觀塘    1  1  4  7 

油尖旺  1  3  3 

九龍城  1  3  3 

深水埗  1 

 

1 

  7  5 

沙田  1  4  4 

大埔  1  3  1 

北區  1 

 

1 

  3  1 

元朗  1  4  3 

荃灣  1  2  2 

葵青  1  3  5 

屯門  1 

 

1 

 

  2  3 

總數  24  60  59 

1 120 (體弱個案)   服務名額  3 579 

普通個案沒有限定

服務名額# 

2 314 

1 056 (體弱個案)   服務使用者總人數 

 

3 268 

20 311 (普通個案)# 

3 142 

註： 

#  數目截至 2010 年 12 月。根據社署，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並不屬於長期護理服務。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第二批次)」表示幾個地區使用同一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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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為了進一步填補及提升社區照顧服務的效益，政府調配資源進行多個先導計劃。例如自

2007 年起，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提供整筆撥款推行「護老培訓地區計劃」，協助訓練護老

者及發展護老服務，當中有三分之二完成訓練課程的參加者加入了護老員行列，為鄰近

的弱老提供服務。 

 

56. 2008 年，政府推行了一項名為「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先導計劃，為離院長者提供

6 至 8 周的後續家居支援服務。初步結果顯示，此先導計劃有效降低這些長者病人在未

有準備下再入院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是推行此計劃的非政府機構之一，他們曾就此計

劃向服務使用者對計劃的滿意度進行意見調查。長者或他們的家人認同此計劃能提供緊

急服務及查詢服務，並作為病人及醫院溝通的橋樑。家人亦認同此計劃能鼓勵長者在康

復的關鍵時期多做運動，並且為護老者提供有用資訊和減輕他們的負擔  (2010 年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 

 

57. 最近，政府預留 5,500 萬元於 2011 年年初展開「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為

仍在家居住但正在輪候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提供更切合個人需要的服務配套。此試驗計劃

為期三年，在觀塘、黃大仙、西貢、九龍城、油尖旺及深水埗等六個地區推行，預計有

510 名長者受惠。試驗計劃會透過個案管理模式進行，以護士、社工、物理治療師或職

業治療師作為個案經理，每位個案經理會處理約 25 宗個案。 

 

服務範疇 

 

58. 根據社署與營辦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簽訂的「服務合約」或「津貼及服務協議」，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以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的服務營運者需達到

一些特定的服務目標或要求，以下是這三種服務的特定服務範疇： 

 

59.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設計是為了實踐「居家安老」及「持續照顧」的理念，以綜

合照顧模式切合體弱長者(65 歲或以上；以及介乎 60 至 64 歲被評定為有需要的長者)  的

護理及照顧需要，目的是讓他們可繼續留在熟悉的環境中居家安老，  並為護老者提供支

援，以達致加強家庭融和的目標。經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

受損的體弱長者會按其需要，獲安排有關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如護理計劃、基本及

特別護理、個人照顧、復康運動、日間照顧服務、護老者支援服務、暫託服務、24 小時

緊急支援、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家居照顧及膳食服務、交通及護送服務。 

 

60.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透過經驗豐富及受過專業訓練的工作人員和區內各服務單位的合作 

網絡，為體弱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不同種類的社區支援服務。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隊會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照顧及支援，以實踐  「居家安老」  和 

「持續照顧」的理念，並讓服務使用者可繼續在社區生活。那些經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

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受損及需要一套綜合服務的長者  (60歲或以上)  會被界定

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下的「體弱個案」類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的服務基本

上與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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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及長者日間護理單位：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或長者日間護理單位為身體

機能屬中度或嚴重受損的體弱長者，以及患老年癡呆症長者提供一連串以中心為本的日

間照顧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保持最佳活動能力、發展潛能，以及改善生活質素，並在

可行及可能的情況下讓他們居於家中。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及單位提供以下服務：個人照

顧、護理服務、復康服務、健康教育、護老者支援服務、輔導及轉介服務、膳食、社交

及康樂活動，以及往返中心的接載服務。此外，亦為護老者提供各種支援及協助，讓他

們能持續擔任護老者的工作。 

 

62. 大部分家居照顧服務隊皆有固定的服務時間，由星期一至六提供家居服務，星期日只提

供送飯服務。在營運者與服務使用者事前安排及同意下，社署亦要求社區照顧服務的營

運者在星期日、公眾假期及機構開放時間以外提供服務。一些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隊會提供「假期服務」，包括為長者購買膳食及提供其他簡單照顧服務，但只在長者特別

要求下才安排，並非定期安排。 

 

63.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需每周開放12節，星期一至六  (假期除外)  每日開放10小時，

並向有需要的個案提供延長服務時間。大約  22%  的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單位恆常提供

延長服務時間，另有32%會因應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的要求延長服務時間。在所有服務

時間內必須有註冊／ 登記護士在場。大部分的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平均登記率在一年內

定為105%（包括一星期內接受少於四天服務的部分時間服務使用者），而一年內的平均

每日出席率(星期一至六)是名額的90%。 

 

64. 不過，還有另一種不納入政府長期護理服務系統內的服務，就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

通個案)，此服務為那些身體機能沒有受損以至輕度受損的長者或殘疾人士而設。而那些

沒有或只獲得很少朋友或社區支援及經濟狀況較差的個人或家庭，或那些退出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人士可獲得優先服務。服務包括個人照

顧、簡單護理、家居清潔、護送服務、照顧幼兒、日間到戶看顧、家居安全及健康評估

服務、購物及送遞服務、膳食及洗衣服務。對於被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受損的服

務使用者，如只需要個人照顧、簡單護理及／ 或其他支援服務(如家居清潔、護送服務、

膳食等)  ，亦可安排使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的服務使用者

統計顯示，大部分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使用者均為長者。 

 

65.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輪候時間遠較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輪候時間為短，日間護理服務的

平均輪候時間是7個月，而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則是2個月。由於社區照顧服務(尤其

是家居服務)較少受到環境(例如空間)限制，因此較具彈性。 

 

66. 自從 2001 年推行一筆過撥款後，營運兩種社區照顧服務(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長者日

間護理中心／ 單位)  的非政府機構，可自行調動撥款按不同服務而設定的人手編制。表

2.2  根據與營辦的非政府機構會晤所得，就三種服務的人手編制提供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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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同區三種服務的人手編制例子 

  
改善家居及社

區照顧服務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 單位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服務名額 
216  44  10(體弱個案)   

最多 250(普通個案)

服務個案的數目 
216  57(包括部分時間使

用者) 

10(體弱個案)   

222(普通個案) 

1.  社工  2  0  2 

2.  護士  4  2.5  0 

3.  物理治療師  2  1  0 

4.  物理治療助理員  0  0  0 

5.  職業治療師  2  1  0 

6.  職業治療助理員  0  0  0 

7.  起居照顧員  18  7  19 

8.  文員  1  1  2 

9.  工作員  0  1  2 

10.司機  1  2  2 

11.  廚師  0  1  2 

12.  其他    2 (照顧助理員)   

總數  :  30  18.5  29 

 

長者中心 

 

67. 除上述的社區照顧服務外，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活動中心在長者社區支

援服務方面亦佔重要地位。2011 年 2 月，全港共有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117 間長者鄰舍

中心及 53 間長者活動中心，為 190,000 名長者提供服務。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包括護老者支援服務、輔導服務、非預約服務、教育及發展活動、健康教育、膳食

及洗衣服務、發放社區資訊及轉介服務、外展及社區網絡工作、社交及康樂活動，以及

義工發展。長者地區中心還為長者提供個案管理、社區教育及長者支援服務隊。長者活

動中心的服務包括舉辦康樂、社交或教育／發展小組或活動、提供資料及在需要時轉介

長者到合適的服務或機構、鼓勵長者籌辦互助活動和參與社區事務、提供聚會地方作聯

誼場地。 

 

68. 長者地區中心應透過長者在參與日常活動、節目及非預約服務時，及早確定個別長者的

服務需要，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服務及/或轉介。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亦為那些照

顧體弱長者的家人提供護老者支援服務，以及為居於區內的長者提供社區資訊及轉介服

務。這些長者中心設有會員制，年費相宜，以便更多長者可使用有關服務，但同時反映

政府一直對長者中心服務提供大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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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顧服務的資助 

 

69. 在香港，由於私營社區照顧服務的市場仍未全面發展，社區照顧服務仍主要透過政府向

非政府機構撥款的「公共」模式提供。資助模式基本上是以稅為本，極少部分來自使用

者的繳費。政府現時資助約八成的服務成本。 

 

70. 社區照顧服務並沒有經濟狀況評審的機制，申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格是基於長者的

缺損程度、他／ 她的其他健康問題，以及經長者健康及家居護理評估的適應及／或環境

危機。政府實際上向社區照顧服務  (透過非政府機構營運者)  提供大量資助，只象徵式向

服務使用者收取費用。表  2.3、2.4、2.5 及  2.6  分別顯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日間護理中心，以及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下不同種類

服務的收費。表  2.7 顯示政府對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資助情況。在 2010‐11 財政年度，

政府在社區照顧服務的總開支為港幣 7.52 億元。 

 

表  2.3：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家務助理服務收費表 

入息水平 
綜援水平 

或以下 

綜援水平至綜援

水平的 1.5 倍 

綜援水平 

的 1.5 倍以上 

膳食服務  12.6 元  15.4 元  18.6 元 

輕量  0.7 元 

中量  0.9 元 

洗衣 

服務 

  重量  1.8 元 

直接服務、家居服務及 

護送服務(每小時計)   
5.4 元  11.7 元  19.0 元 

 

表 2.4：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單位收費表 

服務種類  月費  按日收費 

包括膳食的日間護理服務  901 元* 

988 元** 

36 元* 

39.5 元** 

日間暫託服務   

(包括接送服務)   

不適用  40 元 

部分時間服務*** 

(包括接送服務) 

不適用  40 元 

接送服務 

 

30 元  不適用 

* 50%殘缺或獨居長者的收費 

** 100%殘缺或正接受傷殘津貼的長者收費 

***一星期內接受少於 4 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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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合約安老院附設的長者日間護理單位收費表 

服務  月費  按日收費 

日間護理服務  1,000 元  不適用 

日間護理服務  (需要一日少於三餐膳食的服務使

用者) 

900 元  不適用 

接送服務   

 

30 元  不適用 

部分時間服務使用者的每日費用  (包括接送服

務) 

不適用  40 元 

 

表  2.6：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劃收費表 

入息水平  綜援水

平或以

下 

綜援水

平至綜

援水平

的 1.5 倍

綜援水

平的 1.5

倍以上

至 3 倍 

綜援水

平的 3

倍以上

至 4 倍

綜援水

平的 4

倍以上

至 5 倍

綜援水

平的 5

倍以上

至 6 倍 

綜援水

平的 6

倍以上 

膳食服務  12.6

元 

15.4

元 

18.6

元 

25.0 元 30.0 元 30.0 元  30.0 元

輕量  0.7 元 

中量  0.9 元 

洗衣 

服務 

重量  1.8 元 

5.5 元 

(每磅)

11.0 元

(每磅)

14.0 元 

(每磅) 

14.0 元

(每磅) 

護士提供的直接

服務 

(每小時) 

5.4 元  11.7 元  19.0 元  25.0 元 30.0 元 40.0 元  60.0 元

專業人士提供的

直接服務  (每小

時) 

5.4 元  11.7 元  19.0 元  30.0 元 85.0 元 120.0元 
150.0

元 

 

表  2.7：社區照顧服務的政府開支  (2010‐11 年度財政預算) 

  改善家居及社區

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體弱個案)  及 

(普通個案)* 

長者日間護理中

心／單位 

每月處理每宗個案平均

成本  (2010‐11 年度財政

預算) 

3,227 元  1,296 元 

(體弱個案及普通

個案的平均數) 

6,078 元 

全年開支(2010‐11年度財

政預算) 

1.268 億元  4.528 億元  1.728 億元 

*普通個案的申請者無須通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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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負盈虧及私營社區照顧服務   

 

71. 隨着市民逐漸意識到社區照顧服務潛在的龐大需求，愈來愈多非政府機構及私人營運者

有興趣提供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表  2.8  顯示目前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形式營

運及私營社區照顧服務的情況。 

 

表 2.8  私營及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私營／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機構)  服務範疇 

百本  醫療服務及個人化的護理服務 

彩頤康健坊綜合醫療護理中心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提供各種醫療護理服務，例如西醫、中醫、

物理治療等，亦為團體及機構度身訂造健康

推廣計劃 

管家易家居服務(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提供管家服務，包括家務助理、大掃除、長

者家居照顧、護送陪診、嬰幼兒照顧、陪月、

保健按摩、職業及物理治療等 

互惠人才巿場(鄰舍輔導會) 
提供陪診、暫託、家居支援、清潔、褓姆、

陪月、園藝及理髮等服務 

好幫手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為居於社區的長者提供服務，協助他們往返

醫院、診所或外出參加活動 

妥安心  ‐  離院人士照顧服務(基督教香港崇真

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為離院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提供陪診及家居照

顧服務 

健康天地(東華) 
提供復康、家居清潔及陪診服務，並銷售復

康用品 

關愛鈴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提供室內平安鐘裝置、隨身多功能手提電話 

(例如緊急呼援功能)  及家居支援服務 

專業護送耆康通 

(香港耆康會港島南區關泉白普理護理安老院)

為有需要長者提供陪診服務，並協助長者外

出購物及進行戶外活動 

卓健亞洲有限公司  綜合健康護理服務 

樂活一站(僱員再培訓局)  長者護理、陪診、離院病人照顧、駐院病人

照顧 

理安心支援服務(香港單親協會) 
提供個人護理、陪診、照顧幼嬰及小童、陪

月及清潔等服務 

好當家家居服務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提供家務助理、陪診及兒童照顧服務，並為

沙田區人士提供一站式家庭支援服務 

婦女健康生活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提供陪診服務，並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家居

服務 

圓玄家家樂家庭服務有限公司 

(圓玄學院) 
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及專業家務助理服務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綜合健康服務(浸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 
日間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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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護送服務及個人護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長者綜合服務屯門西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日間護理 

基督教靈實協會 

 

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中國婦女會黃陳淑英紀念護理安老院 

(香港中國婦女會) 
日間護理 

老年痴呆症協會 
日間護理及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聖公會張國亮伉儷安老服務大樓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日間護理 

賽馬會流金匯 

(香港賽馬會) 

日間護理、身心健康評估及管理服務、基層

健康服務 

賽馬會耆智園  日間護理、假日日間暫託 

聖雅各福羣會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羣會) 
日間護理及家居照顧 

仁愛堂  家居照顧服務 

 

72. 在目前的自負盈虧及私營的社區照顧服務中，大部分於平日及周六開放至晚上六時，部

分會開放至晚上九時，極少數的日間護理或暫託服務中心於周日及公眾假期開放，跟資

助的服務中心的開放時間差不多。不過，由於各個地區情況不同，服務需求亦不相同。

一些營運者因需求高而出現輪候名單，部分則向使用者設定每周最高使用量  (如每周使

用日間護理中心兩天)。 

 

73. 關於服務收費，私營／自負盈虧日間護理中心收費由每月 2,300 元至 7,200 元，每日則由

100 元  至 200 元。護士／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等專業護理服務的收費由每 45 分鐘

160 元至 200 元，起居照顧員或保健員每小時 50 元至 100 元。其他家居照顧服務，如家

居清潔、家居指導、家居照顧、膳食服務、護送服務等，收費由 25 元至  100 元不等，

有些營運者會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者提供優惠收費  (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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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資助及私營／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收費比較 

  資助  私營／自負盈虧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直接照顧、家居服務及護

送服務) 

每小時   

5.4 元至 19 元 

 

每小時 50 元至 100 元   

日間護理  合約安老院附設的

長者日間護理單

位：收費為每月

1,000元／每日膳食

少於三餐的服務使

用者則每月 900 元。

資助長者日間護理

中心／單位：50% 

殘缺／獨居長者收

費為 901 元／ 

100%  殘缺／正接

受傷殘津貼的長者

收費則為 988 元 

每月 2,300 元至 2,700 元 

 

74. 對於居於社區的體弱長者及他們的家人來說，私營及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補足了需

求殷切的社區服務。不過，由於這些營運者沒有提供有關數據，我們並不完全清楚這些

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能回應多少公眾需求。再者，這些服務絕大部分由非政府機構營運，

因此服務質素頗有保證，但私營的服務質素及收費計劃尚未受監管。因此，如何保障私

營服務使用者的權益仍然受到關注。 

 

問題與挑戰 

 

家居照顧服務與住宿照顧服務發展的失衡  –  院舍入住率偏高   

 

75. 現時住宿照顧服務比社區照顧服務的普及程度還要高，與政府提倡的「居家安老」原則

背道而馳。現時香港比其他很多東方及西方國家有更高的院舍入住率  (65 歲或以上長者

接近 7%) (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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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各國院舍入住率  (60 歲或以上)   

  院舍入住率 

香港  6.8% (2009) 

日本  3.0% (2006) 

新加坡  2.3% (2006) 

台灣  2.0% (2009) 

中國  1.0% (2008) 

澳洲  5.4% (2006) 

英國  4.2% (2004) 

加拿大  4.2% (2003) 

美國  3.9% (2004) 

資料來源：Chui, E.W.T. et al. (2009)  安老事務委員會《 安 老 院 舍 服 務 研 究 最 後 報

告 》。香港：安老事務委員會。 

 

76. 目前，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數目及政府於兩項服務上的開支出現失衡情況(2010‐11 財

政年度，住宿照顧服務名額為 24,700 個，而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只有 7,000 個；住宿照顧

服務的估計開支達 25.49 億元，社區照顧服務開支為 3.81 億元(估計基於 2011‐12 年度財

政預算案 170 總目))。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失衡情況見於下表  (表  2.11、圖  2.1)：由 

2003‐04 年度1  至  2010‐11 年度期間，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政府開支比例及名額比資助社

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  除外，由於此服務無須通過安老服務統一評

估機制的臨床評核，故不視作長期護理服務)  持續地分別高五倍及三倍。不過，在過去

數年比例有下降趨勢，反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在整體長期護理服務的相對重要性日益增

加。 

 

                                                       
1  由於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於 2003-04 年度開始，故選擇此年度開始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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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2003‐2011 年度資助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供應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資助名額 

住宿照顧服

務 1 
26,763  26,985  25,705 24,375 23,969 23,778  23,858 24,746

社區照顧服

務 2 
5,264  5,264  5,508 5,731 5,833 6,820  7,013 7,089

比例  5.1  5.1  4.7  4.3  4.1  3.5  3.4  3.5

總數  32,027  32,249  31,213 30,106 29,802 30,598  30,871 31,937

長者日間護

理中心 3 
1,955  1,955  1,955 1,975 2,057 2,234  2,314

2,390

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

務 

2,189  2,189  2,433 2,636 2,656 3,466  3,579
3,579

綜合家居照

顧 服 務 ( 體

弱個案)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政府開支  (港幣百萬元計) 

住宿照顧

服務 
2,183.6  2,107.5  2,064.3 2,056.7 2,205.3 2,350.8  2,450.6 2,549.5

社區照顧

服務 
237.0  256.4  264.7 267.1 282.5 329.6  372.1 381.1

比例  9.2  8.2  7.8  7.7  7.8  7.1  6.6  6.7

總數  2,420.6  2,363.9  2,329.0 2,323.8 2,487.8 2,680.4  2,822.7 2,930.6

1 包括改善買位名額 

2 包括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不包括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 

3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數目指的是名額，非使用者人數 

4 政府開支是基於 2003‐04 至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總目 170 的數字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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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政府開支  (以百萬元計)  及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  (2003‐11) 

 

 

 

 

對公共資助服務過度倚賴  –  公營及私營長期護理服務的不平 

 

77. 總括來說，雖然住宿照顧服務有私人市場營運，但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的供應仍大致是

公共資助模式，當中政府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或私人營運者從而提供大幅資助服務  (住

宿及社區照顧服務)，而資助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更不設經濟狀況評審，即沒有有效機制

讓政府將資助服務集中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後文會闡述政府差不多資助所有社區照

顧服務，並大量資助住宿照顧服務，除了直接透過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資助外，還間接透

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向接受私營院舍服務的受助人提供服務。 

 

78. 在社區照顧服務範疇中，幾乎沒有或只有極少私營的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所以這服務

基本上是公營的。資助模式基本上是以稅為本，極少部分來自使用者的收費，政府向非

政府機構資助每位家居服務使用者每月3,300元以上，使用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使

用者每月平均支付227元  (2010年4月至9月)，政府的資助佔服務成本達九成。另一方面，

政府向非政府機構資助每位日間護理服務使用者每月6,000元，使用者卻只需支付每月約

1,000元，即83%來自政府資助。 

 

79. 由於服務由政府高度資助並且不設經濟狀況評審，隨着人口老化，預期政府的財政負擔

會愈來愈大。政府統計資料顯示，長期護理服務  (包括住宿及社區照顧)  的政府總開支自

2006‐07 年度起一直上升，由 2006‐07 年度的港幣 23.238 億元增至 2009‐10 年度的港幣

28.168 億元(2010 年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利署)。(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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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003‐11 年政府於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開支 

 

 

80. 表 2.12 顯示，不少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者同時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接受政府

的資助：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23%、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33%、長者日間

護理中心 17%。此外，輪候服務的申請人同時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者的亦不少：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共有 44%、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21%。 

 

表  2.12：正使用各類社區照顧服務**及正在輪候冊上的綜援受助人士   

(截至 2011 年 2 月) 

 

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 

服務 1 

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體弱個案) 2 

長者日間 

護理中心 3 

60／65 歲以上綜援受助人士數目  823 (23%)  372 (33%)  397 (17%) 

名額總數    3579  1120  2314 

於輪候冊上的綜援受助人士數目  421 (44%)  296(21%)   

輪候冊的人數  957    1431   

**不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家務助理服務／暫託服務；   

1、2 = 65 歲以上；3 = 60 歲以上 

 

 

81. 在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已投放更多資源以實踐「居家安老」的政策目標，

並建議每年增加經常撥款 7,600 萬元，額外提供  1,700 個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包括

1,500 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名額，以及約 200 個長者日間護理服務名額，亦向「離

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每年增加經常撥款 1.48 億元，把此服務常規化，並將服務範圍由

現時三區擴展至全港，估計每年受惠的長者會由目前的 8,000 人增至約 33,000 人。此外，

預算案亦建議每年增加經常撥款 4,500 萬元，調高為資助安老院舍提供的補助金，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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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更妥善照顧患有老年癡呆症或已達療養程度的長者，並將「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

的資助範圍擴展至所有資助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為居於社區的患者提供更適切的服務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第 144 及 147 段)。 

 

82. 鑑於現有社區照顧服務上述的檢討及限制，加上「居家安老」應體現於政策及其實際執

行，當局必須研究進一步改善香港社區照顧服務的可行方向。這對居於香港的華人來說

尤其重要，因為他們都寧願在熟悉的環境和親友及鄰居的支援下安老。海外及本地研究 

(Gott, Seymour, Bellamy, Clark and Ahmedzai, 2004；  Lou, Chui, Leung, Tang, Chi, Leung et al., 

2009)  亦證實，長者大都希望在自己家居而非院舍安老。例如，2008 年政府統計處的主

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反映，96.4%  的受訪長者不打算入住護老院舍，當中有 81.4%的長者

希望即使身體衰老仍留在家中生活  (2008 年政府統計處)  。 

 

83. 本研究因而嘗試探討社區照顧服務的融資及服務提供的方向，以便妥為配合發展一個可

行的「居家安老」的政策方針。   

 

研究方法 

 

84. 由於研究涵蓋的範疇廣泛，需要收集大量數據  (包括量性及質性) ，因此研究小組需採用

多種資料收集及分析的方法。 

 

參考文獻 

 

85. 研究小組參閱了過去及正在進行的本地及海外研究，作為是次研究的參考，並特別收集

大量有關以下七個國家及地區的長者長期護理服務政策及執行資料。這些國家及地區包

括澳洲、英國、美國、荷蘭、新加坡、中國及台灣，所收集的資料包括融資模式及服務

範疇與變化。另外，亦參考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19 個成員國，以及亞洲國家／經濟體作

為香港的借鏡。 

 

訪問 

 

(a)  問卷調查   

 

86. 在研究期間，共有  2,490 名長者及護老者進行了面談，以及 162  名機構僱員交回自填式

問卷。另外，研究小組與有些分類的若干個案曾進行 50 個深入面談，以便收集這些組別

的持份者的某些特定情況的資料。抽樣範圍按 11 個抽樣類別把不同背景的受訪者分組如

下(表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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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問卷調查的抽樣範圍 

  類別  樣本數量  # 

[實際完成數量] 

1  正在輪候資助院舍服務，但沒有使用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的居家人

士 

600 [506] 

2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體弱使用者(i)  500 [493] 

3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非體弱使用者(ii)  400 [329] 

4  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iii)  100 [31] 

 

5  沒有長期護理需要而非使用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iv)  400 [409] 

6  中產長者，例如長者安居樂的住戶及退休公務員  150 @ [154 @] 

 

7  長者離院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    100 @ [91 @] 

 

8  護老者  400 @ [363 @] 

 

9  於社區照顧服務機構工作，並為長者提供直接服務的員工  150 [162] 

10  日間醫院的長者病人  100 @ [82 @] 

 

11  剛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並需要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者  100 @ [82 @] 

 

  總數  3000 [2702] 

註： 

i.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體弱使用者即目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

照顧服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使用者。 

ii.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非體弱使用者即目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使用者。 

iii. 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即目前使用非政府機構提供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的人

士。 

iv. 由於無法分辨沒有長期護理服務需要的長者，沒有長期護理需要而非使用社區照顧服務

的人士即指居於社區，並沒有使用及申請任何社區照顧服務(不論資助或非資助)，亦沒

有申請任何住宿照顧服務的人士。 

註： 

#  同一樣本有可能於不同類別出現，但由於現時沒有數據可供量度重覆的次數，因此研究小

組假設上述情況不會對抽樣比例構成重大影響。 

@  就此類別進行了 10 次深入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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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訪問主要資訊提供者 

 

87. 為了對現行服務有充分的檢討，以及探討香港社區照顧服務的改善方向及未來發展，收

集非政府機構營運者的意見是十分重要的。此外，鑑於社區照顧服務的潛在需求，以及

非資助營運者(包括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非政府機構及私營營運者)亦可能會發展社區

照顧服務，亦有需要訪問相關的營運者。是次研究一共會晤了 26 位主要受訪者，當中包

括政府官員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營運者／持份者。 

 

88. 訪問按照為各組別的持份者而設的詳細訪問大綱  (附錄一  )  進行。發問範圍包括目前營

運／提供社區照顧服務時的問題及挑戰、營運及融資政策改變所帶來的影響，以及在資

助長期護理服務  (包括社區照顧服務及住宿照顧服務)  推行資助券制度的影響。   

 

現有數據的二次分析 

 

89. 研究小組分析了政府相關部門的數據檔案，它包括： 

 

(a)  社署          社署備存長期護理服務的數據檔案及其他相關資料，包括： 

 

i. 2004 年至 2011 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綜合數據； 

ii.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的名額數目； 

iii. 使用社區照顧服務的綜援受助人百分比。 

 

(b)  政府統計處 

 

i. 2006  年中期人口統計 

ii. 2010  年人口數字 

iii. 2004 年及 2008 年有關長者的社會與人口狀況、健康狀況及長期護理需要的主

題性住戶統計調查資料   

 

90. 我們承認是次研究中有一些限制：第一，由於某些類別的目標樣本並沒有現存可使用的

名單，因此難以於這些類別中採用隨機抽樣方法；第二，不同類別的受訪者可能有所重

疊(例如一位受訪者可能同時是資助及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者)；第三，如果被選

中的長者因認知及/或身體機能問題而不適合受訪(經臨床評估)，其代理人將代表作答。 

 

 

 

 



  28

第三章 

 

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國際經驗 

 

引言 

 

91. 是次研究回顧其他國家在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經驗，以供香港在改善社區照顧服務方面

借鏡。 

 

92. 2009 年安老事務委員會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進行的研究指出，透過社區照顧服務來推廣

「居家安老」是國際趨勢，因此各國政府  (於聯邦、省或市政府的層面)  向服務使用者及

／ 或其家人提供各種實質服務及資助  (以現金或資助券形式)，讓他們可選擇所需的長期

護理服務，並鼓勵長者居家安老或讓家人在長者的住所內照顧長者。有些國家／地區的

長者甚至可以選擇兩種支援的組合。 

 

93. 顧問小組藉參考文獻，研究七個國家及地區(包括澳洲、英國、美國、荷蘭、新加坡、中

國及台灣)的社區照顧服務情況。此外，顧問小組亦因應需要及情況參考經濟合作及發展

組織成員國的做法。 

 

國際社會的社區照顧服務重點 

 

94.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統計資料顯示，較多數成員國較為着重推行社區照顧服務多於住

宿照顧服務。從  表  3.1  可見，長者接受社區照顧服務而非住宿照顧服務為普遍的趨勢，

但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例作為比較，表  3.2  顯示住宿照顧服務的開支比社區照顧服務

為高，明顯可見住宿照顧服務的平均成本比社區照顧服務的平均成本為高  (Chappell, Dlitt, 

Hollander, Miller and McWilliam, 2004)。現時有多種政策工具及服務，可推廣長者「居家

安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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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65歲或以上人口使用住宿照顧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 

所佔百分比的國際情況 

 

 

年份  使用住宿照顧服

務的百分比 

年份  使用社區照顧服

務的百分比 

澳洲  2007  6.0  2008  2.51 

奧地利  2003  3.6  2000  14.8 

加拿大  2007  3.5  2003  15.0 

中國  2008  1.73  2009  19 (深圳) 

德國  2008  3.7  2003  7.1 

香港  2008  6.8  2010  0.8# 

愛爾蘭  2008  4.0  2000  5.0 

日本  2009  2.9  2000  5.5 

韓國  2009  1.1  2000  0.2 

盧森堡  2007  4.7 (估計)  2003  4.8 

荷蘭  2008  6.7  2008  12.9 

新西蘭  2009  3.6  2000  5.2 

挪威  2008  5.5  2000  18.0 

新加坡  2008  2.9  不適用  不適用 

瑞典  2008  5.9  2000  9.1 

瑞士  2008  6.4  2000  5.4 

台灣  2009  1.9  2006  1.0 (日間照顧) 

英國  2004  4.2 (估計)  2002  20.3 

美國  2004  3.9 (估計)  2007  2.82 

*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家居照顧」及「社區照顧」服務及金錢上的「福利」 

#  改善家居照顧服務的對象為65歲或以上人士；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及日間護

理服務的對象為60歲或以上人士 
1  正接受澳洲的社區安老照顧計劃  (Community Age Care Packages) 
2  正接受美國的家務助理服務 

資料來源：  Huber, M. (2005b), “Long‐term Care: Services, Eligibility, and Recipients”, 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s, OECD (2005). Long 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OECD Health Data 

2010”, OECD, Paris;  澳洲：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ged Care Packages in 

the community 2007‐08. A statistical overview.  加拿大：  Rotemann, M. (2003). Seniors’ health 

care use. Supplement to Health Reports, 16, 33‐45;  香港：  Chui, E. el at. (2009). Elderly 

Commission Study on RCS;  台灣：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aiwan. (2010). 10th Week of Interior 

News of Statistics 2010;  新加坡：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s Division and Healthcare Financ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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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00年長期護理服務的公共及私人開支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總開支  公共開支  私人開支 

  家居 

護理 

住宿

／院

舍 

護理 

總計  家居 

護理 

住宿

／院

舍 

護理 

總計  家居 

護理 

住宿

／院

舍 

護理 

總計 

澳洲  0.38  0.81  1.19  0.30  0.56  0.86  0.08  0.25  0.33 

加拿大  0.17  1.06  1.23  0.17  0.82  0.99  沒有

資料 

0.24  0.24 

德國  0.47  0.88  1.35  0.43  0.52  0.95  0.04  0.36  0.40 

愛爾蘭  0.19  0.43  0.62  0.19  0.33  0.52  沒有

資料 

0.10  0.10 

日本  0.25  0.58  0.83  0.25  0.51  0.76  0.00  0.07  0.07 

荷蘭  0.60  0.83  1.44  0.56  0.75  1.31  0.05  0.08  0.13 

新西蘭  0.12  0.56  0.68  0.11  0.34  0.45  0.01  0.22  0.23 

挪威  0.69  1.45  2.15  0.66  1.19  1.85  0.03  0.26  0.29 

波蘭  0.35  0.03  0.38  0.35  0.03  0.37  沒有

資料 

0.00  0.00 

西班牙  0.23  0.37  0.61  0.05  0.11  0.16  0.18  0.26  0.44 

瑞典  0.82  2.07  2.89  0.78  1.96  2.74  0.04  0.10  0.14 

英國  0.41  0.96  1.37  0.32  0.58  0.89  0.09  0.38  0.48 

美國  0.33  0.96  1.29  0.17  0.58  0.74  0.16  0.39  0.54 

註：  波蘭的數據只是程度的約數；澳洲、挪威、西班牙及瑞典的數據是年滿65歲或以上人士

的開支。 

「長期護理」的意思在國際間有更廣的意義，例如包括長者住宿服務  (例如荷蘭、北歐國家)。

資料來源：  加拿大、德國、挪威：OECD Health Data 2004;  澳洲：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03); 

愛爾蘭：按  O’Shea (2003) and Mercer Limited (2003)  推算;  波蘭：  Kawiorska (2004);  西班牙：

Marin and Casanovas (2001);  美國：OECD Health Data 2004 and GAO (2002);  奧地利、日本、挪

威、新西蘭、瑞典、英國：  Secretariat estimates based on replies to the OECD’s questionnaire on 

long‐term care. (更詳細的資料來源及方法見Huber, 2005a) 

OECD (2005) Long 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推廣「居家安老」、避免入住院舍的政策工具 

 

95. 在澳洲，「過渡照顧服務」(Transition Care Programme)  為離院長者提供充分過渡照顧，避

免長者於離院後直接入住護理院舍。「退休村護理計劃」(Retirement Villages Care Packages) 

的對象是居於退休村而有額外安老服務需要的居民。「使用者主導護理計劃」(Customer 

Direct Packaged Care)  包含所有按使用者選擇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參加「社區安老照

顧計劃」  (Community Aged Care packages)  的長者所需的費用較那些參加住宿照顧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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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個人預算」(personal budgets)  資助長者使用家居及社區服務。澳洲有一系列的照顧

者支援服務，例如意外假期、十天照顧假期、照顧臨終病人假期、暫停職務、儲備假期

及長期護理假期。 

 

96. 在英國，不同層面的政府提供不同類型的公帑資助家居照顧服務，視乎服務是否與健康

服務或社會服務有關。在國家層面，中央政府透過 國家衞生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管理健康服務，包括家居健康服務  (Dalley, 2000)。「直接付款」  (Direct Payments)  可支

付給有需要接受家庭為本長期護理的長者，其金額反映長者經評估後的服務需要，這款

項亦可以用來支付給作為照顧者但不同住的親屬或朋友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55)。在住宿照顧以外有不同另類的選擇，包括長者住屋及額外護理住宿計劃，為長

者提供獨立性，而又能因應社區服務機構的建議而提升護理及支援水平。 

 

97. 在美國，國會在 2005 年設立「錢跟人走試驗計劃」(Money Follows the Person (MFP) 

Demonstration)，向各州提供已提升的國家聯邦醫療補助比率，讓每人於一年內由醫院過

渡到有質素的院舍及社區計劃。2007 年，美國政府的醫療保健計劃及醫療補助計劃中心 

(Centre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向 31 個州提供資助。 

 

98. 中國亦著重社區照顧多於住宿照顧。政府鼓勵長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例如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務院在長者服務上提出「9064」方案，即  90%  的長者接受家居照顧、6%的長者

可在社區居住，只有  4%  的長者應居於院舍。由於中國地方很大，每個省市都有各自的

政策及服務，例如上海市政府自 2000 年開始為未能照顧自己的低收入長者以買入服務形

式來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在 2004 年則向最低生活水平計劃下及低收入的長者提供社區照

顧服務資助券。上海市政府向那些 80 歲及以上、獨居或只有長者住戶而通過自我照顧能

力評估的長者提供長者服務標準津貼一半的資助。 

 

99. 在新加坡，根據政府的長者護理計劃  (Eldercare Master Plan) (2001‐05 財政年度)，新加坡

政府用於住宿照顧服務的撥款只設定為 260 萬坡元，但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則為 1,490

萬坡元，而健康長者活動則為 3,060 萬坡元。由於新加坡的非政府機構得到政府大量資

助，在 2005 年提供社區為本照顧服務的中心及志願福利機構的數目幾乎是 1998 年的兩

倍，護理院舍及長者住屋的數目只上升了些微百分點，反映新加坡推廣社區照顧服務多

於住宿照顧服務的政策。 

 

其他國家／地區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100. 在回顧其他國家／地區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時，我們對以下方面進一步研究：  1)  服務

提供的融資模式，  2)  政府資助服務的形式，  3)  與實施財政資助有關的事宜，  4)  社區

照顧服務提供者的質素保證，  5)  護理需要及服務範疇的評估，6)  個案管理，以及  7)  人

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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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提供的融資模式 

 

101. 是次檢討類似 2009 年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研究，同樣發現社區照顧服務在不同國家有不同

的融資模式  (表  3.3，42 頁) 。北歐國家如挪威及瑞典，以公帑(稅收)資助模式提供服務；

美國則有私人保險加上一些公帑資助計劃。在服務供應的範疇，北歐的稅基模式，德國、

盧森堡及荷蘭的保險屬於「全民」保障；澳洲、加拿大及英國的其他稅基制度則「選擇

性」(通常根據經濟狀況評審)提供實物服務。   

 

102. 即使在全民性的公營計劃下，一般都有按共同付款或用者自付的形式作私人費用分擔的

規定  (表 3.3)。在全民系統下的分擔費用通常按成本的一個特定的百分比或根據福利及實

際開支的差額而定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25)。就算如荷蘭的例子，採用保險模式

而不設經濟狀況評審，領取退休金的人士需要透過從退休金扣除或自行墊支供款以分擔

部分費用。不過表 3.4  顯示分擔費用(以用者自付或共同付款)  只佔公帑資助的社區照顧

服務一小部分，反映家居／社區照顧的私營開支持續比公共開支低。美國的情況例外，

在家居照顧的公營及私營開支上較為接近。 

 

表  3.4    家居照顧的公共與私人開支  (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國際情況 

  公共開支  私人開支@ 

澳洲  0.30  0.08 

德國  0.43  0.04 

日本  0.25  0.00 

荷蘭  0.56  0.05 

新西蘭  0.11  0.01 

挪威  0.66  0.03 

西班牙  0.05  0.18 

瑞典  0.78  0.04 

英國  0.32  0.09 

美國  0.17  0.16 

@  「私人開支」指使用者費用、共同付款 

資料來源：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 Long 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103. 其實美國在長期護理服務展示了另一種公、私營結合的融資模式。由於美國有聯邦政府

架構，故不像很多歐洲國家有全國公帑資助的長期護理服務計劃。另一方面，美國採用

「私人」健康保險模式，涵蓋及／或重覆了長期護理服務的若干部分。不過，很多聯邦

及州政府計劃都有為家居照顧提供資助，包括醫療保健計劃  (Medicare)、醫療補助計劃 

(Medicaid)、美國老年人法案  (Older Americans Act)、社會服務總額經費  (Social Services 

Block Grant)、生活保障補助金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以及一系列的支援安排 

(Kassner, 2006)。  美國的醫療補助計劃  (Medicaid)由公帑資助，但只限於窮人受惠；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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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保健計劃(Medicare)為年滿 65 歲及以上人士提供公共醫療系統，卻只提供有限度的家

居健康及專業護理服務  (Handy, 2006)。 

 

104. 澳洲及英國這些以稅收支持的公帑資助模式國家，會設立某些甄選機制，通常向長期護

理服務(包括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的資產及收入進行經濟狀況評審。此評審是考慮到部分

使用者的經濟狀況及能應付長期護理服務開支的能力，目的是確保服務能惠及特定組別

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亦考慮到若為全民提供長期護理服務，會對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

尤其是人口老化加劇及長者發病率日高，會令服務需求不斷上升。 

 

105. 除一般稅收外，不少國家／地區包括荷蘭、新加坡、美國及台灣亦針對勞動人口制定了

不同形式的強制供款社會保險機制，以便應付當地體弱長者的長期護理需要(包括社區照

顧需要)。另一方面，長期護理服務的私人保險並不普遍  2。   

 

(b)  政府資助服務的形式 

 

106. 大部分公帑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都是提供實物服務。不過，政府逐漸採用現金津貼或現

金支援作為補助或在提供實物以外的另一選擇。在那些同時提供實物  (服務)  及現金支援

的國家，長者可二擇其一，或如德國可在兩者作組合選擇，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現金

支援的金額水平會較實質服務的價值為低。 

 

107.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國家只會為家居照顧而非住宿照顧提供現金資助。經濟合作及發

展組織  (2005)  回顧 19 個成員國，只有奧地利在聯邦及省的層面上提供全民現金資助讓

國民使用院舍服務，而其他國家只會直接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名額。這反映上述國家的政

府(及人民)希望長者選擇家居照顧多於院舍照顧。這個傾向是建基於社區為本的家居照顧

服務在推行「居家安老」展現相對優勢。   

 

108. 表  3.5  顯示，很多西方國家  (日本是唯一的亞洲國家)  的政府  (在聯邦、省或市政府的

層面)  都有給予長者一系列的財政資助(如「個人預算」計劃  (Personal budgets)  或  「用

者主導的照顧及付款」計劃  (consumer‐directed care and payments)) ，以便購買長期護理

服務，包括社區照顧服務，讓他們可選擇所需的長期護理服務，並鼓勵長者居家安老或

讓家人在長者的住所提供照顧。 

 

109. 我們察覺到，那些給予年老使用者及／或他們非正式的照顧者（包括親屬，不論是否同

住）如現金津貼等財政資助的國家，保障範圍覆蓋全民或甚為廣泛，都設有高稅率制度，

或就長期護理建立了社會保險制度，或對使用者（有時能包括同住的配偶／親屬）進行

某種形式的經濟狀況審查，以提供選擇性的資助。 

 

                                                       
2   即使在私人保險較為常見的美國，亦只佔長期護理服務總開支約 4%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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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荷蘭等國家實行「個人預算」  計劃，這計劃與資助券的性質相近，個別長者可使用獲分

配的金額向獨立服務提供者或機構購買服務。荷蘭的計劃是「個人預算」計劃中規模最

大的(Lundsgaard, 2005)。 

 

111. 英國的「直接付款」計劃  (Direct Payments scheme)  起初只提供給傷殘人士，及後在 2000

年伸延至長者。長者如評定為有服務需要，以及需要在家接受長期照顧服務，會獲提供

直接資助購買所需服務。該計劃亦可支付不同住的親友作為其護理助理。不過，在奧地

利，這些現金津貼可付給同住親屬。奧地利和德國於九十年代開始推行「照顧者現金津

貼」計劃  (Cash Allowances for Care Scheme)，該現金津貼在德國納入長期照顧保險，而

在奧地利所有長期照顧的居家服務都是由公帑以現金支付的。 

 

112. 美國在發展用者主導照顧計劃方面的經驗最久，部分計劃已發展 20 多年。「現金及輔導」

計劃亦為醫療補助計劃使用者提供了一份「預算」，以便他們選擇個人護理服務、聘請專

人照顧，甚至購買護理器材。該計劃包含「輔導」元素，長者在管理預算方面可得到專

業意見，不過只限於受訓護理照顧及家居健康補助服務  (Cash and Counselling homepage, 

2009)。 

 

113. 除提供照顧者津貼外，亦向家庭照顧者提供其他支援。舉例說，在瑞典許多市政府任命

公職人員為特別顧問，為非正式照顧者設立聯繫點  (Lundsgaard, 2005)，向他們提供支

援。此外，還設有一個專業家居護理服務的支援系統，有助減少家庭照顧者的工作量  (經

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30)。 

 

(c)  與推行資助券制度有關的事宜 

 

114. 推行資助券制度需考慮的相關事項繁多  (Steuerle, 2000)。2009 年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研究

已討論了實行資助券制度的各種情況，包括資助券的好處在於增加消費者的購買力和選

擇、資助券對服務價格上升的影響、有關公平的問題、共同付款、資助水平及應用範圍、

監管問題、消費者獲得的資訊、可持續的推行模式及政府的財政承擔等  (第 93 至 114 段)。 

 

115. 概括來說，主要關注事項有三：公平、效益及效率。公平意指向真正最有迫切需要的人

公平分配資助券及財政補貼。這可能涉及「全民性」與「選擇性」分配之間的選擇：雖

然全民性分配似乎一視同仁，但可能無法針對特定目標，以致資源給了一些即使沒有政

府補貼也能負擔費用的人身上。選擇性分配可以聚焦最有需要的人，但或會引致標籤效

應，而且實行甄選機制的行政費用不菲。 

 

116. 資助券制度是否有效取決於執行機構有效的機制，包括適當的護理需要評估，可供使用

的服務提供者數目充足，而且護理人員訓練有素，以及對資助券受益者或最終使用者和

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機制。 

 

117. 資助券制度的效益視乎能否盡量減少各項確定受益人資格的行政程序，例如實行臨床評

估和經濟狀況評審，釐定資助券的價值，以及其他有關上述使用者和提供者的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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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資助券使用者的監管 

 

118. 由於引進資助券給使用者和他們的家庭照顧者會對公共資源有重大影響，實有需要確保

實施情況公平、高效率和有效益。當局必須設立有效監察和審查的實施制度，確保這些

財政補貼確實用於長期護理方面，並且必須相應訂立措施。 

 

119. 從海外的經驗可見，各種的政策工具都能達到此目標。一些國家，尤其是設有長期護理

保險的國家，在現金付款的管理上較為鬆散或限制較少，當中使用者在使用現金津貼時

享有較大酌情權，無須向管理當局匯報。然而，實施長期護理保險的德國，每三個月或

六個月會檢討「護理現金津貼」  (Cash Allowance for Care)  受助人的整體健康狀況。若發

現長者現正接受的護理不足，有關當局須提供一些實質服務，而該現金津貼會被撤銷 

(OCED, 2005)。至於荷蘭的「個人預算」制度，使用者須為自己的預算負責，並在每次預

支款項後的指定期限內填寫一份表格匯報有關服務的內容及所涉及的人士，並把填妥的

表格交回護理聯絡辦事處。辦事處會進行抽樣調查。在美國，現金資助的受助人須簽署

承諾書，確保有關金錢用於家居照顧服務上，違反承諾的人士會受政府檢控。   

 

120. 向護老者提供現金補貼可能會成為人們逃避工作的誘因，為勞動巿場帶來不良的影響。

美國的經驗顯示，「向非正式照顧者提供結合稅收、失業救濟、社會援助和現金津貼的福

利，會阻礙某些失業人士在提供非正式照顧時積極尋找工作。」(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36)。為解決這些不利誘因的問題，荷蘭政府要求長者與作為護老者的親屬或朋友訂

立正式合約。護老者收到的款項會被稅局及失業救濟當局視為「入息」處理。結果，只

有收到的款項高於就業的報酬時，才會構成不利的誘因。 

 

121. 在大多數情況下，當為照顧者提供補貼時，補貼的收入並不足以完全補償照顧者工作的

價值。這種補貼只是給那些因照顧體弱長者而不能從事一份正常全職工作的護老者最低

水平的收入。某些國家只向低收入的照顧者提供津貼，而照顧者需要通過經濟狀況評審。

這些國家包括澳洲的照顧者收入補貼、日本的照顧長者家庭津貼，以及英國的照顧者津

貼。英國的照顧者津貼，經濟狀況評審需要審核照顧者的配偶或伴侣的入息及資產，這

已實際上拒絕來自中、高入息家庭的照顧者，從而確保津貼只會給予最有需要的人士。

另外，還有一些計劃向照顧者提供暫時停職的選擇。挪威的照顧者假期計劃可供所有入

息水平的人士申請。有些國家如澳洲的照顧者津貼計劃，是為了獎勵或認同照顧護理需

要較輕微的殘疾人士的非正式照顧者的工作，向沒有把長者送入院舍的家庭提供額外誘

因，因為入住院舍會導致更高的長期護理開支(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2005)。 

 

(e)  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的質素保證 

 

122. 實行資助券制度需要一個包含被容易接觸的服務提供者的廣泛網絡，以便使用者可以實

際使用資助券「購買」所需的服務。提供者既可是非牟利的非政府機構或是牟利的私人

機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這些機構能向用戶提供優質的服務。在這方面，需要設

立服務質素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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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在國際方面，各國採取了不同的策略實現這個目標。日本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的服務提

供者的架構及程序措施(例如員工的學歷和培訓)頒布一套全國通行的標準。當地縣政府會

負責監察服務提供者，方法是扣減應支付提供者的長期護理費用，或把提供者除名。   

 

124. 在加拿大，「家庭護理報告」下要求的國家報告，有助於對家居照顧服務的顧客和加拿大

各地的服務進行比較分析，以偵察資源使用的趨勢，並訂定監察基準  (Canadian  Home 

Care  Association,  2008)。目前，13 個省／地區已有 8 個完成或正計劃由加拿大衞生服務

認證理事會（CCHSA）進行評審。 

 

125. 在美國，聯邦政府要求各州證明有方法確保家庭及社區為本服務的質素。雖然各州在實

際監察家庭護理質素的做法有所不同，但普遍著重確保合資格的護理人員的充足性，這

可視為「提供者資歷」形式上的「投放」標準。具體可參考「家庭護理聯盟」（HCA）(非

牟利的貿易協會)在馬薩諸塞州創立的「家庭護理機構認證計劃」，它制訂相等於其他大

多數州許可證的的運作和質素標準。在評核長者居家護理機構時，該計劃訂有 14 項標

準，例如客戶的權利，私隱權和申訴程序；保護長者不受虐待，公平就業安排；照顧者

的刑事背景審查；能力、培訓和監督；保險的保障範圍；以及符合聯邦、州及地方所有

適用的法律（家庭護理聯盟，2010）。截至 2011 年，1,000 個私人付費家居照顧服務提供

者已獲家庭護理聯盟認證。 

 

(f)  護理需要評估及服務範疇 

 

126. 大部分提供公帑資助長期護理服務  (包括社區照顧服務)  的國家／地區，都會在提供服務

前，先要長者接受某程度的護理需要評估。評估的目的是讓公帑資助服務能照顧到真正

有護理需要的長者。國際趨勢是各個國家／地區層面採用統一護理需要評估機制，澳洲、

荷蘭及香港已經採用。在英國，政府已計劃在 2010 年推行全國護理需要評估制度，作為

國家護理服務改革不可或缺的一環。日本是亞洲唯一在長期護理服務保險制度實行統一

評估機制的國家。 

 

127. 在服務範圍方面，這些國家／地區同時向長者提供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的服務。中心為

本服務包括日間護理、暫託服務甚至晚間照顧服務，照顧長者的復康及社交需要。家居

照顧服務則由最低層次、專業投入程度較少的長者保姆、家居清潔及交通服務，以至最

高層次的專業服務，例如護理、個人及醫療服務，目的是協助長者避免不必要地入住院

舍。   

 

128. 在不同的國家／地區，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通常包括日間／暫託照顧、晚間照顧、家居

照顧、家務助理、家居維修、交通、社交需要、長者暫託、緊急應變、個案管理、送飯

／煮飯、護理／個人照顧、老年癡呆症計劃。 

 

129. 表  3.6  提供護理需要評估的機制檢討，以及正在研究的國家／地區的社區照顧服務。比

較分析顯示，目前香港基本上已有適當的護理需要評估機制，並提供頗為廣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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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媲美先進經濟體系。   

 

(g)  個案管理 

 

130. 在檢視的很多國家／地區發現，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通常配合「個案管理」或「護理管

理」來執行。 

 

131. 個案管理在執行上有很多不同的理解及運作策略，例如有界定為「一個以專業人士的服

務為主   (主要是護士或社工 )  的介入，以安排及監察長期護理服務的最佳配套」

(Applebaum and Austin 1990:5)。個案管理亦可視為在功能、目標、主要工作、區別的特

徵及多層面反應上都是多元化的  (Challis et al., 1995; 2002)，包括協調及聯繫的功能；以

維持弱勢社群在家居生活及他們的獨立自主為目標；包含個案研究結果及評估的主要工

作；服務特定對象組別；在投入程度、監管服務的幅度、投入時間有區別的特徵；最後

在使用者及制度層面有多元化反應。美國個案管理學會  (Case  Management  Society  of 

America)  界定個案管理為「在選擇及服務中進行評估、策劃、促進及倡議的協作過程，

以及透過溝通及可運用的資源提升質素、達到經濟效益的成果，同時滿足個別個案的健

康需求。 

 

132. 英國及美國的個案管理採用「個案經理」模式，他們獲授權「管理」服務使用者所得到

的服務。如美國個案管理學會所說，「個案經理協助在服務期間物色合適的服務提供者及

設施，並確保可供運用的資源在適時及具成本效益的情況下使用，讓服務使用者及償付

的機構同時得到最佳效益。為了達到最佳效果，個案經理、服務使用者及適當的服務人

員如能夠直接溝通，個案管理服務的就能發揮最佳效果」(見  http://www.cmsa.org)。 

 

133. 美國有名的「現金及輔導」計劃  (Cash and Counselling)向長期護理服務使用者  (及／或他

們的家庭護老者)  提供現金補貼或資助券，並實行個案管理，讓他們有更多自主及選擇。

上文已討論推行資助券制度的優點及先決條件。 

 

134. 個案管理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採用「混合個案」制度，按服務需要的準確臨床評估結果，

制定服務使用者運作及治療的標準價格。「混合個案」模式在長期護理服務甚至住院服務

上都能有效提升成本效益及服務效能。 

 

135. 儘管案件管理有潛在優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個案管理」這個概念，是由服務提供者，

甚至學者倡導的。「個案管理」一詞顯然把使用者貶低為「個案」，而被人主導「管理」，

例如專業服務提供者。這樣會對使用者造成能力下降的不良效果3。 

 

                                                       
3 在美國衞生與人類服務於 2001 年 6 月舉辦有關消費者主導和老年人和殘疾人士自主權的全國研討會中，有一份標

題為「我不是一個個案，我不想被管理！」的文件。 (OECD 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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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個案管理的成功取決於多個關鍵因素。Reilly, Hughes and Challis (2010)建議三個因素：程

序恪守度，工作量多少和個案管理實務。「程序恪守度」是指一個特定服務遵從或符合

程序模式的程度，並明確界定一套介入程序及步驟，以幫助個別人士達到預期的目標。 

 

137. 「工作量多少」與適當運用機制，以確定誰使用和退出社區照顧服務有關。這亦涉及甄

選機制和持續覆檢個案的護理需要。個案經理的工作量會決定他們向用戶提供服務的水

平和質素。 

 

138. 「個案管理實務」包括護理的持續性，參與的深度及廣泛程度，以及對資源的監管(Challis 

et al. 1995; cited in Reilly, Hughes and Challis, 2010)。這涉及經理在其工作機構或以外，與

其他服務提供者合作時行使的「權力」或授權。   

 

(h)  長期護理服務的人手問題 

 

139. 先進經濟體系多項研究的結果發現，一些引致招聘和挽留前線護理人員困難的常見問

題，最終會導致長期照護服務（包括社區照顧服務）的人手短缺。這些問題包括工資低、

福利差、晉升機會有限、工作準備不足、持續進修、培訓需求日益複雜。前線護理人員

往往覺得不受僱主、主管以及公眾重視或尊重。(Wilner,  1998;  Stone,  2000; Hussein  and 

Manthorpe, 2006). 

 

140. 不明顯的年齡歧視可能是導致護老行業面臨人手短缺和流失率高的原因。海外研究顯

示，對長者負面的成見在社會頗為普遍(Minichiello,  Browne  and  Kendig,  2000;  Mchugh, 

2003; Ray and Sharp, 2006; Cuddy, Norton and Fiske, 2005)。這樣的社會誤解或偏見或多或

少會影響專業服務人員(Allen, Cherry and Palmore, 2009)。據觀察所得，年輕的畢業生在

社會工作、護理等人民服務界別，都不太願意在長者服務開展事業  (Curl,  Simons  and 

Larkin, 2005; Centre for Policy on Aging, 2009)。舉例說，在美國，有意見關注沒有足夠的

課程、資源或有興趣的學生以擴展有關的專才教育的機會  (Rosen,  Zlotnik  and  Singer, 

2002)，而且由社會工作學院開辦的老齡專業課程日漸減少(Tompkins and Rosen, 2007)。 

 

141. 這可以理解為長者服務實際上是勞工密集或「高技術個性化」(Wilber,  Schneider  and 

Thorstenson,  1997)，而一些涉及個人護理和衞生的工作，可能會令一些年輕從業員略感

厭惡和工作滿足感較低。更甚的是，很多護理人員的職位通常是低薪和晉升機會不多，

因此無法吸引人入行，這也說明為何長者服務界的人手持續短缺。 

 

142. 長者個人護理勞工密集的性質，可能導致護理者的情緒、體力及物質方面各種負擔，尤

其是當他們的服務對象不欣賞他們的工作時  (Hooyman, 1990; cited  in Cheung and Chow, 

2006)。 

 

143. 此外，當護理者在家居環境照顧年老病者，他們很可能孤立工作，沒有朋輩同事的支援

和陪伴。這會使他們產生疏離感，損害心理健康，最終導致疲勞、沮喪和「耗盡」(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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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Guttman, 1991; cited in Cheung and Chow, 2006)，有些人甚至會辭職，以致護理行業

人手短缺。   

 

144. 即使在世界上老齡人口發病率最高的日本，即使已制定相關策略應對有關挑戰，但長者

護理業的問題仍然存在(Japan Institute of Labour, 2003)。研究顯示，家庭傭工不滿意工資：

全職家庭傭工認為薪酬不足，兼職或鐘點家務助理抱怨薪金不穩定。這使許多曾經受訓

的工人不願投身這個行業，以致浪費合資格的人手。   

 

145. 為了應對人手短缺的挑戰，各國都試圖制定不同的策略來解決這個問題。長期護理業界

的國際人力資源管理實務檢討表示，機構應提供「實惠」，事業前途和晉升機會等重要措

施，以吸引和挽留護理員，而培訓和學習新技能，則有助提升工作滿足感，更有利於挽

留人才(Kane, 2003; Nakhnikian and Kahn, 2004)。 

 

146. 還有其他可用以挽留護理人員的策略，例如澳洲西部政府鼓勵僱主採取彈性工作時間，

靈活的休假安排，以及臨時兼職工作或在家工作安排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Labour Relations, Western Australia, 2001; cited in OECD 2005)。 

 

147. 在美國，Greenhouse Retirement Communities 退休社區要求員工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而

不是標準制服，使外表顯得開朗而不沉悶。他們負責多種工作，包括煮食、清潔、與年

老居民玩耍和照顧他們，而不只是「護理員」的工作。這是為了避免角色分割，形成單

一「照顧者」的角色。這些措施均有助樹立員工的正面形象，或會有助吸引年輕人加入

護理行業工作。 

 

148. 此外，可能還有更多創新方法能夠吸引一批「非常規」的勞動人口加入個人護理行業。

當局可參考美國一項針對四個特殊群組的運動，即為最近剛退休或喪偶的成年人填補空

閒時間，為大學生尋找兼職或其他工作選擇，為零售或食品服務人員尋找更多「有意義」

的工作，以及讓家庭主婦藉護理技能賺取報酬  (Stone,  2000)。美國亦有一些州及城市，

例如紐約市，正在試行措施，例如招募高中生加入家庭護理業界，通過培訓和提升技能，

讓他們符合資格提供醫療護理服務，亦可提高他們的就業能力  (Hussein  and Manthorpe, 

2006)。 

 

149. 在台灣，政府在 2007 年制定了十年長期照護計劃，不但照顧專業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

培訓需要，還有護理人員的培訓需要。政府推行國家級考試制度，大約 44,000 位接受了

培訓的人士參加考試，當中 11,000 人考試及格(Qian, 2010)。這有助長期護理服務增加護

理員人手供應。 

 

對香港的啟示 

 

150. 根據國際經驗檢討所得，以下幾方面可供香港在發展長遠可行的社區照顧服務制度時借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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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顧服務的好處   

 

151. 國際經驗證明有效的家居及社區照顧能有效地減少或延遲長者入住院舍(Eleazer  and 

Fretwell, 1999; Mai and Eng, 2007; Beland et al., 2006) ，提升長者服務使用者的身體機能，

以及減慢他們認知能力衰退  (Bemabei et al., 1998)  。具體來說，體弱長者較易因跌倒及

其他長期疾病而中風或骨折最後導致入院。如果在出院後有充足的復康支援，或進一步

對其家庭照顧者提供支援，部分長者病人或可留在社區居住。因此，不同範疇的醫務社

工、醫療專業人員及社區照顧提供者應在設計一個可行的出院計劃時加強協調，確保病

人在出院後接受社區照顧及家居照顧服務。 

 

152. 一些研究及計劃證明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能延遲或避免長者入住院舍。美國的護士管理

健康中心  (Estates Nurse‐Managed Wellness Centre)  與護士以伙伴形式在社區提供外展服

務，協助長者  (1)  確定與健康有關的問題行為，尤其是最易導致入住護理院舍的行為缺

點；  (2)  提升技能及鼓勵正面及有益的行為；  (3)  參與共同解決困難及作出決定；以及

(4)  發揮內在優勢、解決困難及求生技巧、獨立能力及行為。這可有效提升在社區居住的

長者的自我照顧能力，因為他們在危機出現前已在對象的家中提供服務，避免長者入住

護理院舍(Collins, Butler, Gueldner and Palmer, 1997: 61)。 

 

153. 社區照顧服務計劃的成功可見於美國的社會健康維持機構  (Social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sation)  及長者全包式照護計劃  (Programme  for  All  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 )；澳洲的社區安老照顧計劃  (Community Aged Care Packages (CACP))；加拿大的體

弱長者綜合照顧計劃  (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forthe Frail Elderly(SIPA))，以及意大利的綜

合社會及醫療照顧及個案管理。 

 

154. 目前，雖然香港政府在長期護理服務方面以推行社區照顧及居家安老為目標，不過投入

住宿照顧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源明顯不均。投放於住宿照顧服務的公共資源遠多於

社區照顧服務，這點在本報告第二章已經闡明。香港或需要檢討如何就這種不均情況進

行改革，從而將更多的重點放回社區照顧服務上。   

 

服務融資與受惠人士 

 

155. 若社區照顧服務以「公共」模式運作，即由公共收入或社會保險制度融資；由公共收入

融資意味高稅制  (北歐國家的情況)，由社會保險制度融資則要使用者支付保費  (德國及

日本的情況)  。另一方面，美國採用「私人保險」形式，人們購買健康及／或長期護理

保險來支付服務費用。公帑資助模式亦分為「全民性」及「選擇性」兩種服務供應，「全

民性」是指所有公民都可平等享用；「選擇性」是指只有特定受惠組別，而甄選通常是

透過經濟狀況評審機制進行。 

 

156. 不同國家的政府亦會協助人民獲得長期護理服務，形式分為資助服務提供者或資助服務

使用者。若資助服務提供者，政府會向非政府機構及私人營運者提供撥款，由他們向最

終使用者提供實質服務；若資助服務使用者，政府會以資助券或「個人預算」的形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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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補貼。在很多國家，當局都會鼓勵最終使用者以共同付款形式分擔部分開支，填補保

險保障與實際費用之間的差額。 

 

157. 由於香港現時奉行低稅制，並且還未發展任何醫療及／或長期護理保險計劃，長遠來說，

隨着人口老化，要持續提供長期護理服務會有頗大挑戰。有關實行長期護理保險的議題

(包括「社會」或「私人」模式)，已於 2009 年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研究中討論  (第 83 至

86 段)。 

 

158. 另一方面，政府一直採用資助提供者的方式，即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而非資助使

用者的方式。與外國向使用者或其家人發放財政補貼的做法比較，長者在香港的長期護

理制度下的選擇相對較少。 

 

提供服務的制度 

 

159. 從海外經驗可見，社區照顧服務作為長期護理服務的一環，需要一個以臨床評估來確定

長者護理程度及服務範圍的可行制度。再者，由於長者的需要頗多元化，尤其涉及不同

界別專業隊伍的從業員或護理提供者，使用者難免需要林林總總的資源，因此採用「混

合個案」模式，將有助提升成本效益及服務效率。 

 

160. 不可忽視的是，海外國家根據各自特定的長期護理融資模式(例如供款保險制度)才成功實

行個案管理模式。由於目前香港提供的長期護理服務大致採用公帑資助模式，無需使用

者供款，因此要香港採用海外國家的整套個案管理模式並非完全可行，或有需要因應本

港情況調整應用範圍。 

 

161. 為達至照顧長者需要的最佳效果，服務提供制度宜具彈性，當中每名使用者會獲安排個

案經理跟進，他們會按臨床評估機制結果制定護理計劃，建議和協助使用者使用服務的

種類及次數。不過，要令制度可行則需要服務提供制度  (即大量服務提供者向使用者提

供選擇)  及融資模式  (即「提供者主導」抑或「使用者主導」)  互相配合。 

 

162. 目前，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制度  (包括社區照顧服務)  大體由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向那

些經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實質服務。政府現正採用「資助提供

者」模式而不是「資助使用者」模式，當中公共收入撥給服務提供者，而現時所有服務

提供者均屬非牟利的非政府機構。使用者會獲安排指定機構跟進，由專業人士進行評估、

設計護理計劃及提供服務。使用者沒有太多選擇。 

 

163. 類似海外國家的情況，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亦面對嚴重人手短缺的問題。當局有需要加

快長期護理(目前尤其是社區照顧服務)的人力資源開發，從而提供可持續發展及可行的社

區照顧服務。 

 

164. 總括來說，參考海外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經驗，香港或需認真檢討融資模式、服務提供

制度及其他相關事宜，為香港面對人口老化的挑戰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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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3 年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選定國家主要公共家居照顧服務計劃[*] 
  計劃  資金來源  資助內容  資格準則 1,2  私人成本分擔 
澳洲  社區長者照顧計劃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一般 70 歲以上 

設經濟狀況審查 
按服務使用者的財政狀況收費 

  家居及社區照顧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按服務使用者的財政狀況收費 

  照顧津貼  一般稅項  提供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 

  照顧者津貼  一般稅項  提供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 

奧地利  長期照顧津貼  一般稅項  提供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使用者需要支付所獲津貼及實際成本的差額 

加拿大  省級計劃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一般設經濟狀況審

查 

不同省份設不同的經濟狀況審查 

德國  社會長期照顧保險  保險供款  提供服務及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使用者不需要分擔成本，但平均每月需付約

130 歐元以獲得保險不包括的額外或較昂貴

服務 
匈牙利  社會保障及社會照顧

服務計劃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及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所需費用由服務提供者按地方政府設定的範

圍自行決定 
愛爾蘭  社區為本照顧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設部分經濟狀況審

查 
社區護理服務是免費及不需經濟狀況審查

的，但家居服務則需要經濟狀況審查 
日本  長期照顧服務  保險供款  提供服務  40 至 64 歲：由 15

種老人疾病引致的

傷殘，65 歲：所有

傷殘，全民性   

服務使用者需共同支付成本中 10%的費用   

韓國  長者社會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65 歲或以上   
設經濟狀況審查 

社會援助金領取者：免費 
其他：根據個人收入收費 

盧森堡  照護保險  保險供款  提供服務及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使用者需要支付所獲津貼及實際成本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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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性 
墨西哥  領取退休金人士及退

休人士的日間中心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已投保的養老金領

取者及退休人士 
 

荷蘭  特殊醫療費用支出法  保險供款  消費者主導的預

算 3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需要使用者按個人收入共同付款 

新西蘭  照顧者支援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設

經濟狀況審查 
 

  家居支援：家務協助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設

收入限制 
 

  家居支援：個人照顧  一般稅項    所有年齡均可，全

民性 
 

挪威  公共長期照顧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免費提供家居護理服務 
家務協助是根據選擇性用者自付的制度（每

次大約 60 挪威克朗） 
波蘭  社會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現金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西班牙  自主社區層面的社會

照顧服務計劃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設經濟狀況審查  據估計，1998 年長期照顧服務開支總額的

73%是由私人支付的 
瑞典  公共長期照顧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服務使用者需付由地方政府釐定的適量費用 

瑞士  州份為本計劃；以老

齡保險推廣長者健康 
疾病／ 老齡

保險基金及一

般稅項 

混合提供服務及

現金 
院舍服務設經濟狀

況審查 
較高 

英國  國家衛生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家居及

院舍照顧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全民性 

免費 

  社會服務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按服務使用者的財政狀況收費 

  社會服務津貼  一般稅項  現金津貼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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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醫療保險  保險供款  提供服務 
(只包括專業護理

服務) 

傷殘及 65 歲以上人

士 
家居護理服務：免費 
專業護理服務：20 天內免費，20 至 100 天收

取每天 105 美元，101 天以上則需付全費 
  醫療保險  一般稅項  提供服務  所有年齡均可 

設經濟狀況審查 
根據服務使用者的財政狀況要求他們共同付

款 
           

[*]  雖然很多國家為「所有年齡」人士提供家居照顧服務，但事實上 80%的使用者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1.「經濟狀況審查」指對服務使用者的收入及／ 或資產作出評估，以評定他們可獲得的個人(家中)或家居照顧津貼，各國評估的嚴謹程度並不相同。 
2.「全民性」指服務計劃沒有採用註 1 所指的收入及／ 或資產審查。 
3. 2003 年 4 月 1 日起，消費者主導預算已轉為提供現金。 
 
資料來源：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長期照顧服務問卷調查. OECD (2005: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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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個人經費、消費者主導的照顧計劃及非正式照顧的供款 
取自現有資料中最接近的年份，規則及付款額一般取自 2004 年的資料，使用者人數則以

2002 或 2003 年較多 
  計劃  內容  親屬可否受僱或支

援？ 
A.個人經費、消費者主導及照顧助理的聘用 
荷蘭  個人於照顧及護理

服務的經費 
個人經費可以用作購買中心照顧服

務、直接僱用照顧助理及購買有用設

備及非正式服務 

可以  1 

但一同居住的則不可 

挪威  照顧薪金  如果親屬或他人對長者的照顧比中心

照顧好，他們將獲得薪金報酬，一般

大概每星期 3 至 10 小時 

可以 

瑞典  照顧者的薪金  為長者提供照顧的人被視為公營機構

的僱員，此計劃多用於偏遠地區 
可以，但 65 歲以上則

不可 
 

英國  直接付款  這是新計劃，合資格的長者可選擇直

接付款購買服務 
可以  2 
但一同居住的則不可 

美國  消費者主導的家居

照顧服務 
消費者可以僱用及監督一名個人照顧

助理，部分薪金由醫療保險支付 
大部分計劃容許親屬

受僱，但配偶則不可

以 
美國  3  現金及諮詢服務  於阿肯色州、佛羅里達州及新澤西州

進行示範及評估計劃，經費亦可用於

家居適應等 

可以 

B.為需要服務者提供金錢供他們自由運用，但需獲取足夠照顧服務 
奧地利 4  用於服務的現金津

貼   
所有公共支援的家居照顧服務均需透

過此津貼計劃獲得，受助人亦可選購

正式照顧服務 

可以 

德國  用於服務的現金津

貼 
於長期照顧服務保險下，受助人可選

擇接受服務或此津貼 
可以 

盧森堡  現金津貼  於長期照顧服務保險下，受助人可選

擇接受服務或此津貼 
可以 

瑞典  勤工津貼  為長者提供現金津貼，由他們給予非

正式照顧者，最低照顧需要為每星期

17 小時 

可以 

英國  勤工津貼  為 65 歲以上、需要至少六個月照顧的

長者提供現金津貼 
可以 

C.為非正式照顧者提供金錢作為收入補助 
澳洲  5  付款予照顧者  提供予那些因需要照顧長者而未能在

財政上自給自足的人 
可以        可以 

澳洲 5  照顧者津貼    提供予那些於家中與長者同住並照顧

他們的人 
不可以    可以 

加拿大  恩恤照顧津貼  為那些需要照顧末期絕症長者的人提

供短期津貼 
不可以  6  可以 

愛爾蘭 7  照顧者補貼  提供予那些低收入並與需要全職照顧

的長者同住的人 
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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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蘭 8  照顧者津貼  為那些需要暫時休假全職照顧長者並

已投購保險的人提供津貼 
不可以    可以 

日本  9  家庭補貼、長者的

照顧 
只提供予那些低收入、長者需要很多

照顧及沒有從長期照顧保險得到援助

的家庭 

可以        可以 

瑞典  照顧者假期  規定那些需要照顧末期絕症親屬的人

可申請最多 60 天的假期 
不可以      必須為親

屬或關係密切的朋友 
英國  照顧者津貼  提供予那些低收入、需要每星期照顧

長者超過 35 小時並領取勤工津貼的

人 10 

可以        可以 

1. 如果一個健全的成人與他們需要照顧的親屬同住，不論他們是否仍然處於就業年齡或已退休均有義務負

責所需的家居工作，因此於同一家庭生活的親屬只能受僱擔當其他照顧工作。事實上，受僱於同一家庭

生活的親屬大多照顧成年的傷殘人士，照顧長者的情況不多。 
2. 自2002年4月修例後，受助人可使用直接付款為一位同住的親屬提供金錢，但只能在他們及地方議會均

認為這是唯一方法可滿足他們的照顧需要時才適用。 
3. 三個州份每月平均付款額有所不同，阿肯色州為400美元，佛羅里達州為723美元，新澤西州為1,400美

元。 
4. 估計只有7% 65歲以上長者使用他們部分現金津貼購買正式家居照顧服務，但甚少人會將全部津貼用於

正式服務。(Nemeth and Pochobradsky，2002) 
5. 在大多數情況下，接受款項照顧長者的人均須交稅。 
6. 由於付款額是根據正常收入的百分比計算，因此會按收入遞增至上限。至於低收入及有子女的人士，則

設家庭補助金。 
7. 提供予66歲或以上、收入低並需擔當照顧者的人士最高限額為每月683歐元。如需照顧超過一人，最高

限額為每月1,026歐元。如果照顧者為66歲以下人士，津貼每月減少79至118歐元。若家中有需要照顧的

兒童，每名兒童每月可獲36至73歐元。 
8. 津貼額不計算照顧者的收入及資產。如果需要照顧超過一人，津貼為每月973歐元。若家中有需要照顧

的兒童，每名兒童每月可獲36至73歐元。 
9. 此計劃在整體長期照顧服務的作用有限。 
10. 2002年，同時向65歲或以上的照顧者提供照顧者津貼。此津貼只發給每月可供動用收入(可動用收入按

扣除暫託服務淨開支計算)少於342英鎊／ 536歐元的人士。所得津貼應課稅。 
資料來源：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長者長期照顧服務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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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國際社區照顧服務評估及服務範圍 

家居照顧 

  服務需要評估 
日間/暫託

服務 

晚

間

照

顧
家務助理 家居維修 交通 

社交 
需要 

陪老
緊急支

援 
個案管理

送餐/準備
食物 

個人
護理

為老人癡呆

症患者提供

的特別服務 

香港  安老服務統一評

估機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澳洲  由長者照顧需要

評估小組執行[2]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延伸的老人

癡呆症患者

家居服務 
英國  地方政府根據衛

生部的指引自行

制定評估準則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美國  醫療保險體弱個

案需要通過身體

機能檢定，州份

之間的準則亦有

所不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2009 年 2 月

推出老人癡

呆症全國性

策略(包括其

他家居照顧

服務)，現正

執行 
荷蘭  由國家照顧評估

中心(CIZ)負責，決

定服務使用者需

要的服務數量及

種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提供一系列

老人癡呆症

照顧服務方

案給有需要

人士選購，

是最佳的老

人癡呆症照

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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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由專業醫務人員

及社工評估服務

需要 

有    有    有[3]  有[4]      有  有  有  老人癡呆者

日間照顧中

心 
台灣  個別服務提供者

自定評估準則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中國內地[1] 沒有  有    有      有        有    ‐ 
[1]  不同省份／ 城市採用不同的模式為長者提供社區照顧服務，國內不同地區之間的分別顯著。   
[2]  根據一套準則，包括健康狀況、體能、認知／ 行為方面、社交因素、環境因素及個人選擇等。 
[3]  只用於診療     
[4]  透過義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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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分析 
 
165. 這一章會報告研究所得的結果，包括第一，分析現時社區照顧服務體制的問題；第二，

香港社區照顧服務的融資模式。分析會參照：1)  來自 11 個不同組別，包括現正使用政

府資助和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及其家庭護老者、現正輪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的申請人、參加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人士、居於社區的人士和 150 位來自社區照顧

服務營運機構的隊長及前線同工，合共 2,702 位受訪者的訪問調查所得的結果；2)  與服

務使用者、營運者及主要資料提供者的深入訪問，以獲取對現時社區照顧服務的意見及

未來可行的改善方案。因此，研究會收集及分析質量數據。上述 11 個組別分類如下： 
 
表 4.1 11 個分類組別 

組別  個案數量  (N) 
1  正在輪候資助院舍服務，並沒有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

人士 
506 

2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長者日間

護理單位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使用者 
493 

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使用者  329 
4  使用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  31 
5  沒有使用任何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  409 
6  中產長者  154 
7  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  91 
8  護老者  363 
9  於社區照顧服務機構工作，並為長者提供直接服務的員工 162 
10  日間醫院的長者病人  82 
11  剛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並需要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

者 
82 

 
第一節  現時社區照顧服務模式的問題和建議改善方案 

 
166. 首先，需要指出有一大部分現正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使用者  [組別 2]  的 57.8%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使用

者[組別 3]的 64.7%)表示滿意現時的服務。不過，仍有一些改善現時社區照顧服務的具體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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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你認為現時正在使用的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有甚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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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不過，需要注要的是只有三至五成的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組別 2、3]及其家庭

護老者認為，現時使用的服務能讓長者居家安老，而無需入住安老院舍。然而，有一大

部分(由 42.6%至 43%)的受訪者表示「現在尚可以，將來不知道」。因此，這明顯反映有

需要進一步提升各方面的服務質量，從而提高使用者及其家人的信心，讓他們持續使用

社區照顧服務，而非轉投住宿照顧服務。以下是一些需要關注的範疇： 
 
圖 4.2  你認為現時正在使用的社區照顧服務能否幫助你居家安老而不用入住老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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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數 
 
168. 10.8%的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組別 2]、11.6%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

使用者[組別 3]及 11%的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組別 7]建議增加服務時數；以

上組別分別有 9.9%、5.8%及 5.5%的受訪者認為星期六、日及公眾假期亦需要提供服務。

從與服務提供者的深入訪問中，他們亦建議以家庭為本及中心為本的服務，應延長服務

時間至晚上 9 時及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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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你認為現時正在使用的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有甚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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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   
 
169. 9.7%的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組別 2]認為應增加服務項目，12.6%則表示應增加服務的彈

性；而所指的項目實際上與增加服務範疇有關  (例如增添新的服務項目：按摩、中醫項

目；增加家居清潔的次數；臨時安排的陪診服務)。7.9%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
的使用者[組別 3]贊同應增加服務範疇及彈性(9.1%)。更具體地說，他們建議增加家居清

潔的次數，以及增添一些居家服務如家居維修，個人護理服務如按摩、中醫治療及更多

膳食選擇。 
 
圖 4.4 你認為現時正在使用的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有甚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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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你認為要增加的服務項目／彈性是甚麼？   

 
 

170. 一些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組別 7](11%)希望有車接送長者往返診所／醫院就

診；另有 15.4%及 6.6%分別建議增加服務彈性及服務項目。透過深入訪問發現，大多數

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均希望服務能多延長一段時間，因為他們需要一段較長

時間康復或讓傷口癒合，從而恢復日常自理活動，如到街巿、烹飪及處理個人衞生。 
 
圖 4.6 你認為現時正在使用的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有甚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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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護老者的服務 
 
171. 研究訪問了 363 位在家照顧正使用社區照顧服務的年長家人的家庭護老者[組別 8]。結果

顯示，只有少數(8.8%)受訪的家庭護老者曾參與護老者支援服務，有 79.6%表示沒有參

與，以及 11.6%從未聽聞有此計劃。雖然是次訪問沒有探討家庭護老者參與率低的原因，

但是從與資料提供者的訪問得知原因如下：第一，這類服務的時間並不適合在日間工作

的護老者；第二，此類服務的地點以中心為本，家庭護老者不能把體弱的長者留在家中，

而自己外出參與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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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你有沒有參與護老者支援服務？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沒有參與 不知道有此計劃 有參與

類別 8  (N=363)

 
 

172. 此研究亦發現家庭護老者希望了解社區資源(55.6%)、認識照顧長者的方法和技巧(48.8%)
及認識常見老年疾病的特徵和症狀(39.9%)，從而幫助他們照顧家裡年長人士。 

 
圖4.8  甚麼訓練有助你在家照顧長者？ 

 
173. 家庭護老者表示，他們認為以下的社區服務能協助他們在家照顧長者：護士定期探訪，

了解長者的身體狀況(35.3%)，長者日間護理中心(37.5%)，日間暫託服務(30.9%)，上門復

康服務(32.0%)，以及 24 小時熱線(30.0%)。雖然如此，仍有部分(35.3%)的受訪者會聘請

家傭，  24 小時照顧家中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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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a  有甚麼服務有助你在家照顧長者？(選項1‐8) 

 
圖4.9 b  有甚麼服務有助你在家照顧長者？(選項9‐1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類別 8  (N=36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類別 8  (N=363)



55 
 

圖 4.9 c  有甚麼服務有助你在家照顧長者？(選項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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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363 位家庭護老者中，有 16.8%聘請外籍傭工照顧家裡長者，其中 50.8%表示其外籍傭工

缺乏照顧技巧，47.5%認為傭工與長者溝通有困難。透過與一些家庭護老者的深入訪問發

現，有些護老者不願聘請外籍傭工，因為長者反對；但是，如果當他們無法再承受照顧

長者的壓力及負擔時，他們可能要僱用外籍傭工，縱然這違反了長者的意願。有位身為

醫生並負責照顧自己老伴的護老者表示，現時沒有足夠以英語進行的訓練課程給外籍傭

工參加，他期望有這樣的課程提供給他的傭工，讓她學習照顧技巧。 
 
圖 4.10  你有沒有聘請外籍傭工照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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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外籍傭工照顧長者時面對甚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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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有些家庭護老者透露，由於被照顧長者的體重關係，在家裡扶抱行動不便的長者進行某

些活動，例如如廁、洗澡等，對他們來說也很疲累。體弱長者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家人的

關注，對家庭護老者非常「黐身」，這會對護老者構成巨大的壓力。在這方面，日間護理

中心便能紓緩護老者的壓力，因為中心會為長者進行一些活動，讓長者「打發時間」及

「消耗體力」。因此，到晚上他們會感到疲倦，而護老者便可以好好地休息。 
 
沒有使用社區照顧服務的原因 
 
176. 506 位正在輪候政府資助院舍服務，並沒有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但居於家中的年長受

訪者[組別 1]當中，472 位(93.3%)沒有使用任何社區照顧服務。其中 26.5%報稱他們沒有

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另有 28.4%表示家裡有人照顧，因而並不熱衷於使用社區照顧

服務。另一方面，有 17.4%受訪者不知道有社區照顧服務，13.1%不知道如何申請服務，

以及 9.1%對服務內容不認識。有 5.5%認為「服務的種類不符合需要」，以及 4.0%指「服

務的範疇不足」。最後，有 9.5%受訪者透露他們不能負擔服務的費用。 
 
圖 4.12a  你為何沒有使用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選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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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b  你為何沒有使用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選項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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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c  你為何沒有使用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選項 13‐17) 
 

0%

5%

10%

15%

20%

25%

30%

類別 1 (N=472)

 
 
177. 本研究亦有收集沒有使用任何社區照顧服務，而且沒有表示需要服務的長者[組別 5]的意

見，從而了解當有需要使用服務時，他們對社區照顧服務的期望。受訪者認為當他們年

紀稍大時，提供「24 小時緊急支援」服務(46.5%)、「個人照顧服務」(43.0%)  及「復康運

動」(35.7%)有助他們居家安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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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a  當有需要時，你覺得居家安老最大的照顧需要是甚麼？  (選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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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b  當有需要時，你覺得居家安老最大的照顧需要是甚麼？  (選項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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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模式、服務投標制度及資源 
 
178. 目前，三種社區照顧服務，即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改

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分別由不同的機構或單位按獨立的津貼及服務合約營運。在這

制度下有可能出現服務銜接的問題，例如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使用者可能需要護送服

務，而只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提供這項服務；但是由於兩類服務是分開營運甚至由

不同的機構營辦，這成為使用者得到護送服務的障礙。因此，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建議

容許在這三類服務之間更靈活調配資源，以便加強不同服務之間的銜接。 
 

179. 為滿足輪候冊上合資格長者的服務需要，以及支援更多長者在社區居住，長者日間護理

中心需要達到指定的使用率。由於社會需求不斷增加，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營運者需要

頻密接收個案，以致工作壓力過大，可能會影響長者服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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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一些營運者認為，自從社署早前要求機構向每個使用者提供不少於指定最低時數的服

務，有時可能會令不太體弱的使用者在沒有需要的情況下接受過多服務。如果相關資源

（就服務時數而言）可重新分配給一些更有需要的使用者，甚至正在輪候的申請人，會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更好的服務，並能改善服務效率。據了解，社署已公布在延續「改善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 2011 至 2014 年新合約時放寬有關限制，這無疑有助改善服務

質素。 
 
181. 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建議有關部門更有效運用或銜接其他社區支援服務，特別是長者地

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例如建議改善長者鄰舍中心的食堂或膳食服務，以便紓緩長者

上街市和在家中做飯的需要，這也可減輕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負責的送飯服務的需

求。 
 
182. 相關人士亦十分關注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及部分長者日間

護理中心）的投標及短期服務合約制度。雖然競投制度是確保服務質素及成本效益的方

法，但此制度的短處是營運者難以確定服務的期限，影響員工士氣，導致團隊的人員更

替率甚高。 
 

183. 由於患有老人癡呆症的新個案越來越多，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單位在沒有額外的資源下很

難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政府於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認同需要支援正接受長者日

間護理中心服務的長者，將「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金」的資助範圍，由原本受惠的住宿

照顧服務使用者，擴展至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接受服務的癡呆症長者。 
 
為長者照顧服務單位提供地方 
 
184. 受訪的服務營運者表示，各個服務範疇均缺乏足夠地方提供服務。舉例說，家居照顧員

於辦公室經常找不到地方處理各種文件及記錄，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則沒有足夠地方滿足

長者的需要，特別是現時越來越多由「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轉介的體弱個案。此外，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越來越多患有老人癡呆症的新個案（一些服務單位甚至有高達 40%的

老人癡呆症使用者）。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單位環境擠迫，可能會刺激長者的情緒甚或引

起衝突，過度擠迫亦會令冷氣不足，以致夏天時空氣質素差劣及溫度過高。中心亦沒有

足夠地方容納大量長者及辦公室工作。一些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甚至沒有足夠的洗手間供

長者使用，亦沒有地方讓他們飯後小睡或讓患有老人癡呆症的長者走動。 
 

185. 根據「淨作業樓面面積」指引，一間標準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可容納 40 人）的面積為

218 平方米，但若扣除非活動面積則只有大約 132 平方米。然而，現在一間標準長者日

間護理中心需要服務約 50 位中度殘障的長者，因此空間並不足夠。我們了解到社署已於

2010 年 10 月將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可容納 40 人）的「淨作業樓面面積」提升至 267 平

方米，希望可以稍為紓緩空間不足的問題。然而，現時的服務質素仍有可改善之處。事

實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營運者及使用者均要求，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提供一

些地方讓他們進行一些定期的社交活動，令使用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不至困在家中，可

以享受社交生活。這定會觸及家居為本及社區為本照顧服務之間的銜接問題，並可能需

要重整現時整套社區照顧服務制度。 
 
186. 此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營運者要求更多地方設置廚房，以滿足社區對膳食日益增

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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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  –  正規照顧人員短缺 
 
187. 與大多數已發展國家一樣，香港亦需面對缺乏正規長期護理人員的問題，這會影響長期

護理服務的質量。是次研究亦顯示，很多受訪者（包括學者、政府官員、非政府機構主

管及不同級別的前線人員）擔心醫護人手短缺會成為擴充或發展社區照顧服務的主要障

礙。人手短缺的問題在各個相關界別均有出現，包括護士、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等

專業人士，以及保健員、個人護理員、家務助理及家居照顧員等非專業人士。 
 
188. 自從 2001 年政府實行整筆過撥款起，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及長者日

間護理中心可彈性管理提供服務的人手編制。這類彈性或可促使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調

配資源聘請相關專業人士為使用者提供服務，以滿足他們的需要。不過，這亦可能會導

致一些機構缺乏足夠的人手編制，確保提供優質服務。 
 
189. 社署按 2008 年 12 月整筆過撥款檢討報告的建議，於 2009 年 5 月向奬券基金取得一筆撥

款，向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資源（從 2009‐10 財政年度起分三期每年撥款），為輔助醫療

人員及替假員工提供薪酬及強積金供款，以及聘請輔助醫療人員提供社署資助的服務，

這是值得嘉許的。非政府機構營運者緊絀的財政狀況亦可稍為紓緩。長遠來說，若這些

措施能夠持續或定期向有關機構提供額外撥款，對整體服務情況會更有幫助。 
 
190. 然而，透過與非政府機構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面談，我們發現一般非政府機構都未能提

供可與醫院管理局或私營醫院相比的薪酬待遇或工作條件，特別明顯的是，醫院一般都

能為員工提供較長期甚至永久的合約，非政府機構則受制於服務投標制度帶來的不明確

前景，因此未能向員工提供類似的聘用條件，這令任職非政府機構的專業人士的事業前

景稍遜。此外，引入整筆過撥款制度（根據薪酬中位數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補助）亦可能

會限制非政府機構以較高薪聘請資深從業員的機會，令他們不願於非政府機構工作，加

上非政府機構未能像公立醫院為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及督導，或令剛畢業的從業員不能在

非政府機構獨立工作。 
 
191. 針對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的問題，非政府機構一般只能為每個服務團隊聘請一位職

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甚至數個服務團隊共用一位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例如以

「分割」職位的方式聘用員工），但部分為體弱長者提供的服務卻需要一位以上的員工，

這些安排令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未能發揮最佳職能。當服務團隊中只有一名職業治

療師／物理治療師時，他們只可以獨立工作，缺乏足夠同事或行政上的支援。上文解釋

了為何非政府機構的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的流動率相對較高，以致出現人手短缺。 
 
192. 其他問題亦妨礙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提供家居照顧服務，例如需要攜帶很多儀器到

多個不同地方提供服務，對他們來說有一定的困難。因此，他們應獲得更多支援，以協

助他們提供有效的家居照顧服務，例如可以為他們安排交通工具，減低他們花在公共交

通工具的時間。 
 
193. 現時的職業治療／物理治療服務普遍由醫生轉介，這做法可能會令病人使用專業服務時

出現困難。本港的做法與一些海外國家如澳洲不一樣，病人可以直接使用職業治療/物理

治療服務。故此，香港或許有需要檢視現行機制，尤其是在長者護理或養護照顧方面，

以及讓職業治療/物理治療師如海外國家般私人執業的可取性及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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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的短缺情況亦可歸因到本地學院的有限供應。現在，本地培訓的

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每年平均只有 60‐70 名畢業生。由於私營診所對治療師的需求上

升，公營及非政府機構會面對更大的人手短缺問題。 
 
195. 除護士和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出現人手短缺外，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保健員和家居

照顧員亦有類似問題。我們與資料提供者面談時，發現不少家居照顧員都轉為「私人執

業」而不再任職非政府機構，即以「自僱」或「自由身」的形式向個別家庭提供服務。

相比在福利服務機構工作，「私人執業」的工作模式讓他們享有較為彈性的工作時間，而

工作量和壓力亦會較少。這樣令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和團體的醫護人手短缺

問題雪上加霜。 
 
196. 據社區照顧和安老院舍工人工會的代表聲稱，很多起居照顧員的薪金都低於標準，合約

期亦不穩定，令他們的士氣低落，人才流失。此外，雖然不少年青人接受相關培訓(例如

職業訓練局舉辦的課程)，但因工作條件及前景有欠吸引，所以他們的退學率亦很高。即

使已投身安老服務的人員，流失率亦十分高，導致人手短缺。 
 
輔助服務  –  為服務使用者及營運者安排交通工具 
 
197. 服務使用者及家庭照顧者均表示，他們難以找到合適的交通工具接載他們前往長者日間

護理中心、到診所及醫院就診，或參與社交聚會及購物，這對需要以步行器輔助或輪椅

代步的體弱長者影響尤大。因此，建議提供其他輔助或支援服務，例如更多復康巴士及

非緊急救護車服務，協助長者前往診所／醫院，以及為輪椅使用者提供較便宜的交通安

排。 
 
198. 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指出，雖然所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均獲社署提供一部小型巴士作為送飯及接載員工之用，但基於用量龐大（特別是送

飯及陪診服務），有時員工需要自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當服務機構需要照顧大範圍地區

而服務使用者分散各地時，問題尤其明顯。此外，由於香港不再入口舊式的七座位小型

巴士，營運者需要轉用 16 座位的小型巴士，這樣會增加燃油、維修、泊車等營運費用。

現時社署向長者日間護理中心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補貼泊車費用，而「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計劃的相關費用則已納入合約付款。 
 
第二節  經濟狀況審查與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 
 
199. 大約一半(40.6%至 57.3%)來自不同組別的受訪者(使用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組

別 4]及中產長者[組別 6]除外)不贊成「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所有長者(不論經濟能力)，而每

人可得的資助相對較低」，贊成的受訪者不足四成。57.1%至 73.2%來自不同組別的受訪

者對「將資分配給在經濟上較有需要的人，而每人可得的資助較多，但有能力的長者則

自行負擔費用」表示贊同。把這兩項結果合併分析，明顯發現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大多數

接受「選擇性」地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政府資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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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你贊成「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所有長者(不論經濟能力)，而每人可得的資助相對較低」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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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你贊成「將資源分配給在經濟上較有需要的人，而每人可得的資助較多，但有能力的
長者則自行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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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大多數來自不同組別(由 53.8%至 75.6%)的受訪者同意，建議的「資助券計劃」實行經濟

狀況審查。當中大部分贊成經濟狀況審查的受訪者(由 48.4%至 59.2%)認為，只需審查申

請者／使用者本人，無需審查是否同住的配偶或子女。至於若只審查年長申請者／使用

者的資產，如何避免濫用「資助券」，受訪者卻沒有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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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你是否贊成政府應就建議的「資助券計劃」實行經濟狀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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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你認為誰人應按「資助券計劃」接受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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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從深入訪問年長使用者及其家庭護老者發現，在公平分配資源及經濟狀況審查方面，受

訪者意見分歧。一些受訪者認為，把資源平均分配給所有人比較公平，尤其是考慮到長

者或其子女如要透露財政狀況，又或長者甚至需要與子女斷絕關係，才可豁免審查，會

對長者造成不良影響。另一方面，一些受訪者則認為，如果所有人(不論負擔能力)皆可獲

得政府資助，並不公平。 
 

202. 還有意見認為，全面補貼會導致資助金額減低。不過，透過經濟狀況審查，選擇性地向

某些受助對象提供資助，則可提高資助金額。有些接受深入訪問的受訪者表示，長者需

要有若干資產，所以其資產不應該受到評估或審查。有些受訪者認為，不應向那些有退

休保障的人士提供資助服務，因為他們的退休金可支付日常開支。不過，有些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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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經濟狀況審查，一些貪心的人便會申請資助服務，而選擇性提供服務則可幫助

真正有需要的人。然而，那些反對的人擔心經濟狀況審查會引致巨額行政費，這會違反

有效利用公共資源的原意，實屬「本末倒置」。 
 

203. 此外，有些受訪者聲稱，由於他們被視為「中產人士」，所以常被指不應獲得任何政府福

利。因此，他們難以取得資助服務。如果要進行經濟狀況審查，他們需要透露財政狀況，

會使他們感到尷尬，因為這樣「放下身段」會讓他們覺得「無面」。 
 

204. 調查結果顯示，各組別大部分受訪者均支持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各個組別皆

有相當比例(由 46.4%至 74.2%)的受訪者表示，如果計劃落實，他們會即時接受資助券。 
 
圖 4.18  會否接受資助券並即時購買自負盈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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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受訪者贊成實施資助券計劃的原因包括：「長者可自由選擇合適的服務」，以及「政府與

長者共同分擔照顧長者的責任」。那些不支持新措施的受訪者，最常見的理由是「政府資

助社區照顧服務的費用較為便宜」、「政府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設備較佳」及「政府資助

社區照顧的員工照顧技巧較佳」。不過，導致受訪者有如此意見／印象的原因不明。     
 
206. 關於長者的每月資助(以資助券形式)，多數受訪者(由 51.6%至 69.5%)(除使用自負盈虧社

區照顧服務的人士[組別 4]外)認為，資助金額應按長者的財政狀況或負擔能力而訂，或

採用層遞資助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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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你認為政府給予長者每月的資助應為： 

 
 
207. 有關資助券的用途，研究小組從組別 1、2、3 及 5 的受訪者4所得的意見進行分析。超過

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資助券應可用於購買輔助用品，如輪椅、拐杖、便椅、尿片、奶粉

等；復康服務，包括物理治療、職業治療；以及日常起居照顧服務，如送飯、沐浴、購

物服務等。另一方面，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認為，資助券應可用於應付某些開支，如家居

清潔，支付平安鐘費用、特別護理服務及陪老員服務。 
 

208. 不同組別的受訪者中(由 46.4%至 74.2%)，較多數受訪者會接受資助券，並用以購買非政

府機構及／或私營機構所提供的自負盈虧服務。不過，調查結果亦發現，受訪者對自負

盈虧服務的認識程度參差：由 31.4%(家庭護老者[組別 8])至 73.6%(離院長者綜合支援計

劃的參加者[組別 7])的不同組別受訪者聲稱，他們不知道有這種服務。那些知道有此服

務的受訪者當中，有 24.5%(沒有使用任何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組別 5])至 77.1%(剛接受

「安老服務統一評估｣，並需要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者[組別 11])表示負擔不起服務費用。 
 

                                                       
4 組別 1、2、3 及 5 分別指：(1) 正在輪候資助院舍服務，並沒有使用社區照顧服務的人士；(2) 資助社區照顧

服務(體弱個案)的使用者；(3)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使用者；以及 (5)沒有使用社區照顧服務，亦沒有

長期護理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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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你知不知道有私營／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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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負擔不起私營／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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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研究調查亦探討了受訪者對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可接受金額，以及願意補貼資助券的

金額。在調查訪問中，訪問員會先簡介現時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資助水平，讓他們能夠

評估現時情況及服務成本。在此情況下，受訪者會被問及他們願意接受政府提供的資助

券金額，以及在政府提供的資助券上，願意補貼的金額(即共同付款形式)。 
 
210. 不同組別的受訪者中，對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金額的接受值各有不同，由最低的中位

數 1,600 元至最高的 2,750 元，以及最低的平均值 1,727 元至最高的 2,347 元。受訪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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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額外支付的金額由 300 元(中位數)至 1,750 元；平均值則由 458 元至 2,191 元。離院長

者綜合支援計劃的參加者[組別 7]願意接受的資助券金額是眾多組別中最高的，而願意額

外支付的金額最低。那些沒有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而目前健康良好的人士，願意接受

的資助券的金額是眾多組別中最低的，而願意額外支付的金額最高。 
 
圖 4.22  在資助券計劃下，你願意每月支付多少(港元)以購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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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政府每月津貼金額(港元)多少，你便會接受資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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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理念與原則 
 
211. 為應付日益加劇的人口老化問題，為長者提供足夠及適合的服務絕對是香港必需面對及

處理的事情，政府亦有責任確保長者能夠接觸及使用所需的服務，以保障他們的生活質

素。然而，政府並非要取代家庭作為長者照顧者的角色，家庭成員亦需承擔照顧長者的

責任。 
 
212. 雖然大部分香港長者的健康情況良好，但部分長者因長期病患及身體機能退化，難免引

起缺損及病態，而且更有上升的趨勢。老年人口的上升以及平均壽命延長，均會增加社

會對長者長期護理服務的需求。為確保我們的長者能夠安享晚年，我們必須制訂及發展

一套可行的長期護理服務計劃。 
 
213. 在討論未來長期護理服務發展的願景時，我們需要先確定一些理念及原則作為發展的願

景。第一，服務必須「以人為本」。套用此理念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上，即我們需要確保

服務以「長者為本」及「方便長者」。第二，在可行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堅持貫徹「居家
安老」的原則。這跟本地華人社會一貫的觀念、特區政府長久以來的政策方向、以及國

際間提倡讓長者於其喜愛及熟悉環境下生活的宗旨一致。第三，我們必須意識到照顧長

者的責任是需要由多個持份者「共同承擔」的，包括長者本身、家庭、社區、市場、政

府等均需要為此付出，以凝聚眾人之力。第四，政府資助的服務應優先給予有最迫切需

要的群體，以確保公共資源符合「公平分配」的原則。 
 

214. 現時香港的長者長期護理服務出現了失衡的情況，社區照顧服務的規模及政府支出明顯

落後於院舍服務。政府資助的院舍服務名額是 24,746 個，而社區照顧服務卻只有 7,089
個名額。根據 2011‐12財政預算案總目 170，我們估計於 2010‐2011財政年度，政府資助

的院舍服務的開支是 25.49 億元，而社區照顧服務的開支為 3.81 億元。現時香港使用院

舍照顧服務的人數佔 65 歲以上人口的 7%，在國際上屬於較高的水平。雖然這是眾多原

因結合而成的結果，但這無疑與「居家安老」的原則背道而馳，亦與普遍長者的期望有

分歧，故最終亦非「方便長者」之舉。因此，我們有需要檢討現有情況，繼續擴大社區

照顧服務的規模，以應付不斷增加的需要，並鼓勵市民選擇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而非院

舍服務。 
 
215. 除了未能達致「居家安老」及「方便長者」的理想外，長者長期護理服務的公平分配及

共同承擔責任亦令人憂慮。現時政府於長者醫療及長期護理服務上擔當非常重要的角

色。在這兩個範疇上，我們現行的公帑資助模式非常依賴政府提供直接（透過直接提供

服務）或間接（透過撥款予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及社會保障制度）的財政資助。然而，

我們需要注意在現時的運作模式下，公共資源的運用是否符合高效率及公正的原則，以

及這個融資模式長遠而言能否持續應付不斷增長的長者人口。在假定香港應不會大幅度

改變現行稅制及財務政策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注意及探討其他可行的資助模式，以便

繼續為長者提供長期護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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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在一個關愛的社會裏，我們絕不能讓長者因財政問題而缺乏接受所需安老服務的機會。

然而，在公正及有效運用資源的前提下，我們亦應考慮長者之間不同的負擔能力，並讓

經濟條件較好的長者按個人條件為所接受的服務付款，以達致共同承擔及公平的原則。 
 

217. 長期護理政策及服務，當中包括社區照顧服務，應被視為香港整體安老政策不可或缺的

部分。我們需要對現時相關的政策，包括財務保障、醫療護理、家庭、房屋甚至城市規

劃進行全面檢討。然而，是次研究只會集中處理與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相關的問題。

即使如此，檢討及修改現行的社區照顧服務政策及服務，亦必然會為其他相關政策帶來

啟示，而這些啟示則需要政府及社會上有關的持份者作出相應的行動。 
 
218. 除了考慮政策、服務及資源外，我們亦可能需要檢討現時社會上影響長者照顧情況的主

流文化及社會規範。例如，社會上跟家庭相關的規範，包括孝道、居住狀況、家庭結構

和功能、家庭整體以及個別成員的責任等，亦為如何妥善分擔照顧長者的責任帶來啟示。

此外，社區的鄰里關係及對義務工作的熱誠，亦會影響推動長者社區照顧和建構「方便

長者」的社區環境。因此，政府相關機關及非政府團機構應檢討公共教育方向及策略，

這些機關及團體包括家庭議會、青年事務委員會、婦女事務委員會及其他非政府機構。

這將同時為正規及非正規教育帶來啟示。 
 
219. 是次研究除了檢討過去及現在有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政策及服務提供外，同時亦提供

一個具前瞻性的景象，以便探討如何面對人口老化的挑戰。這份報告提供一些國際間的

成功例子，為香港的社區照顧服務提供參考。同時，我們透過與相關的持份者及個人面

談及調查，研究現行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處及短處。是次調查結果反映公眾對社區照顧服

務引入經濟狀況審查及資助券的意見，亦回應了 2009 年的院舍服務研究報告。以下建議

均建基於上述研究結果。 
 
5.2 建議 
 
220. 以下建議分為三個範疇：第一，我們建議改善現行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提高其服務量；

第二，調整現行的融資模式；第三，建構一個配合及方便以上兩點推行的環境，包括推

動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發展，加強相關的人力資源，以及提高公眾對社區照顧服務的

認識。 
 
 
5.2.1 範疇一：改善現行提供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提高服務量 
 
1a)改善服務時間、服務範圍及服務提供者的場地空間 
 
221. 除了服務的「量」（服務規模）外，提升服務的「質」亦同樣重要。在「以人為本」及「方

便長者」的原則下，現行的服務模式可以作出一些調整及改變。 
 

222. 具體來說，調查結果和主要資訊提供者的訪問反映，受訪者認為各種社區照顧服務的服

務時間應該延長，以滿足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庭照顧者的需要。例如，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的服務時間應該延長至晚上八點，讓家人能在下班後才接送長者回家。另外，我們亦建

議於週六、日及公眾假期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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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調查結果顯示，包括家庭照顧者、服務使用者及申請者均贊同，一些社區服務能方便長

者繼續在家居住，達致「居家安老」的目標。一方面，有很多受訪者提議增加現有的長

者日間照顧中心及日間暫託服務；另一方面，一些受訪者提議改善及／或增加其他類型

的服務，例如臨時安排陪診服務、到戶按摩服務、到戶復康治療服務、認知訓練服務、

傳統中醫診治、護士定期家訪以檢查長者健康狀況，以及 24 小時諮詢熱線及緊急援助。 
 
224. 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在訪問中指出，缺乏足夠空間的問題嚴重，影響他們為長者提供服

務。如果能為營運者提供更多空間，包括提供廚房以準備膳食、增加辦公室空間讓提供

家居照顧的工作人員接受培訓、督導及執行行政工作（例如準備報告）則更為理想。 
 
 
1b)  為家庭照顧者提供更多支援 
 
225. 為了確保長者在家裏獲得足夠照顧，我們必須確保其家庭成員能成為有效的照顧者。因

此，對照顧者、尤其是在職的家人作出支援是非常重要的，以確保他們能於自己的工作

及照顧長者間取得平衡。 
 
226. 現時，長者地區中心及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負責為長者家人提供支援服務。然而，是次

研究結果反映，只有甚少受訪照顧者（7%）表示曾參加或使用這些服務，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些中心為本的服務大多在辦公時間內或是在中心會址提供，對需要工作或需長

期在家照顧老弱長者的家庭照顧者來說並不方便。因此，我們建議於辦公及非辦公時間

均提供支援服務，以及提供上門服務，以滿足不同照顧者的需要。如果將此建議付諸實

行，負責執行前線家居服務的員工需要接受相關的培訓，整個照顧服務計劃要包括上述

方面，以及當中涉及的時間、資源等亦需要作出相應調整。現時有些長者中心會為前來

參與服務的家庭照顧者同時提供長者暫託服務，這是值得嘉許的，然而，此類服務需要

機構有充足的人手及空間才能提供。 
 
227. 另外，研究結果顯示，家人希望獲取更多有關照顧長者的社區資訊，例如認識社區資源、

照顧長者的技巧，以及常見的長者疾病。這反映如果能為他們提供更多資訊，提升他們

作為照顧者的能力，社區照顧服務的成效將會提高。這些資訊能通過不同途徑向家庭照

顧者傳遞，例如於方便在職家庭照顧者的時間舉行講座及培訓課程（同時提供長者暫託

服務）、大眾媒體、互聯網（例如「長青網」）及其他相關途徑。 
 
228. 此外，港府可以參考西澳洲政府的經驗，鼓勵僱主採用較靈活的條款聘用僱員，例如彈

性上班時間和假期安排、臨時性質的兼職及在家中工作。港府亦可參考部分瑞典市政府

的做法，委任一名特別公關主任負責提供諮詢服務及支援非正式的照顧者(Lundsgaard, 
2005)。 

 
 
1c)提供更多過渡性質的照顧及暫託服務 
 
229. 為長者提供過渡性及短期的照顧及暫託服務，有助他們居家安老及減低不必要入住院

舍。即使長者入住安老院舍，我們若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訓練及運動機會，他們或可重返

家居生活。這些訓練可令長者避免因依賴院舍職員的慣常照顧以致自理能力退化。院舍

人手短缺更會令長者缺乏適當訓練及運動的問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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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事實上，若提供充足、適當及適時的服務，一些於安老院舍生活的長者或可重回社區生

活。例如，若在長者離開醫院時為他們提供過渡性照顧服務，將有助他們恢復自理能力。

這些過渡性照顧服務應包括離院前計劃，以及離院後由醫務人員致電或以家居服務跟進

長者的健康情況。早前三個試行的「離院長者綜合支援院計劃」效果理想，證明過渡性

照顧服務可取。 
 
231. 目前，受資助的長者安老院舍共有 11 個指定護理安老宿位用作暫託服務，所有受資助的

長者安老院舍（包括護養院及護理安老院）亦需提供臨時宿位給暫託服務使用者。然而，

由於需求甚大，這些資助宿位嚴重供不應求。由於公眾（特別是負責轉介個案的工作人

員）可於社署網頁查閱指定宿位的空缺情況，因此這些指定宿位的使用率頗高。相反，

臨時宿位則未獲妥善及充分運用。是次研究發現，以上情況可能由於長者或其家人未能

查閱相關宿位的空缺情況，以及由負責人員轉介的手續需時。因此，我們建議有關部門

研究如何改善現行機制，令公眾能更有效接觸臨時宿位的資訊。 
 
232. 一些本地的非政府機構透過發展自負盈虧服務以彌補資助服務不足，例如香港聖公會有

兩所自負盈虧的長者安老院，分別位於彩頤居（57 個宿位）及沙田（54 個宿位），提供

長期及短期的宿位用作暫託及過渡性服務。他們亦為有需要長者提供由專業人士負責為

期三個月的一站式中風後療養計劃。該中心為長者提供復康療程及活動，以提升他們的

活動及自理能力。基督教靈實協會亦設有自負盈虧的長者安老院，為長者提供 50 個床位

的短期過渡性照顧服務。這些過渡性服務採用「旋轉門」的概念，即長者可以根據自己

的需要選擇由社區照顧服務轉介至院舍服務（或相反），或是根據個人健康情況及自理能

力選擇不同程度的照顧服務。 
 
233. 香港房屋協會「長者樂安居」計劃轄下的樂頤居及彩頤居亦提供暫託服務，讓有需要的

住戶可以間歇性入住位於屋苑低層的護養院。當他們的健康好轉時，便可以返回自己住

所，回復原來的生活。這個適切的安排充分體現持續照顧及居家安老的精神。 
 
234. 這些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顯示如何透過有效的過渡性及／或暫託服務，減低過早、

不必要或過長的院舍化情況。因此，我們建議提供更多政府資助的暫託及過渡性服務。 
 
 
1d)微調現行的資助模式及服務表現監察系統 
 
235. 過去，社署要求提供「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機構，根據合約向每一位服務使用

者提供不少於合約訂明的最低時數服務，亦規定每年必須讓不少於 2%的服務使用者終止

接受非正式或社區支援服務，以鼓勵身體及社交情況改善的長者不再依賴服務。不過，

社署從 2009 年起取消了受資助日間護理中心的使用者有關上述流動率的規定，「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亦沒有這項規定。 
 
236. 雖然這些條款保障服務質素及資源公平分配，但可能會導致服務營運者未能將資源由衰

弱程度較低的使用者妥善分配給較有需要的使用者，令服務欠缺彈性。由於提供服務的

機構可評估服務使用者的缺損情況以便安排照顧計劃，因此我們建議社署讓機構自行決

定服務個案的類型及數量。此外，我們認為當局可以考慮讓機構將部分個案轉為要求較

少統計報告的短期個案，以減低社工的行政工作量。這些「短期個案」系統能服務那些

離院後有急性需要的長者，或那些只需為期三個月家居清潔服務的個案。社署在 2011 年

3 月與「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營運者檢視服務時，已考慮為配合服務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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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弱程度而提供更具彈性的運作環境。當中包括社署同意每名服務使用者在每三個月(每
季)需接受不少於 15 小時的「直接照顧」或「輔導服務」。這樣有助在「直接照顧」及「輔

導服務」兩大範圍及每季不少於 15 小時服務的標準下，靈活設計每名服務使用者所接受

的服務組合。而「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先導計劃」的經驗將有助我們進一步了解社區

照顧服務的運作模式可以進一步完善的地方，令服務更切合長者因個人的健康問題及背

景而產生的種種服務需要。 
 

237. 此外，我們與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機構面談時發現，現行服務投標制度對他們造成重大

問題，因為機構未能確定在合約結束後能否續約，以致服務的延續性及挽留人手受到影

響。我們明白服務投標制度能有效分配福利服務、監督服務提供者按合約規定妥善提供

服務，以及透過設定服務表現基準，確保服務質素不斷提升。然而，有關部門或有需要

在服務延續性及穩定性與合理分配資源之間取得平衡。 
 

238. 自 2011 年起推行的「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先導計劃」，採用有別於現行用於社區照顧

服務的監察系統，特點之一是授權一名「個案經理」按照每一位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制訂

個人服務計劃，這可作為日後提供及監察社區照顧服務方面很好的參考。 
 
1e)  重新劃分服務地域分界 
 
239. 現時 18 隊提供「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隊以地區為本，而於 2009 年新成立

的 6 隊則以地區聯網為本，60 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服務隊亦以地區為本5。廣闊的服

務界線令服務營運者及前線人員需於交通花上大量時間，令他們的工作效率以至整體服

務質素降低。因此，我們建議採用一套更加「社區為本」的機制，劃分服務營運者負責

的範圍，將現時的服務隊分成小隊，並以屋邨、街道或小規劃統計區作為服務界限。在

長者家居附近提供社區照顧服務有兩個好處：一是減少他們的路程，從而降低對特別交

通安排（例如復康巴士）的需要；二是減少服務營運者的路程。我們明白這項建議是否

可行，關鍵因素是社區是否有場地容納這些服務中心。此外，亦需小心處理個別隊伍的

運作規模，特別是妥善安排合適的員工編制，以服務「適量」的服務使用者。 
 
 
1f)安老院舍作為社區照顧服務的基地 
 
240. 院舍服務與社區照顧服務加強配合，會有好處。現時社區有 777 所安老院舍，當中 192

間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或是合約院舍或自負盈餘的院舍，其餘 585 間屬私人經營。這些

安老院舍分布不同地區，因此其網絡可以成為社區照顧服務強而有力的基礎，社區照顧

服務可以利用安老院舍現有的廚房、飯堂等設備及其他空間提供上門服務或日間護理服

務。現時社署透過「改善買位計劃」提升私營安老院的質素，因此可行方法之一是與參

加此計劃的私營安老院合作推行一些先導計劃，提供更多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然

而，要達致以上安排，政府必須檢討現時安老院舍的發牌及監管制度，確保有關營運和

設施一覽表恰當，例如放寬或調整現時發牌條款，讓規模較大的安老院舍為不在院舍居

住的長者提供膳食服務（例如送飯服務），或家居照顧服務。 
 
 

                                                       
5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服務界線是根據「2004 年立法會選舉 – 地方選區名單」的選區劃分（資

料來源：社會福利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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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  促進中心為本（日間護理中心）及家居為本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之間的協同作用 
 
241. 現行的社區照顧服務根據避免雙重利益原則制訂，同一服務使用者不得享用多於一種服

務。這可能符合公平分配公共資源的原則，但亦會引起服務分割，以及未能為長者提供

最佳服務等問題。 
 
242. 從日間護理中心的成功可見，長者會因與社區內其他人或中心內其他使用者接觸而受

惠。若長者終日困在家中，便不能與社區內其他人有社交接觸，這會對他們的社交心理

健康造成不良影響。因此，我們建議「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及日間護理中心之間應加強協調，讓長者同時受惠於家居為本及中心為本的服務。

若要達到以上效果，三個上述計劃轄下的服務單位必須緊密合作及加強協調，並容許他

們共同處理個案。另外，我們亦可以考慮重新編排服務提供者的負責範圍及界限，讓同

一機構提供不同種類的服務，以減少不同機構之間轉介個案所需的複雜程序。現時全港

有七個地區（東區、灣仔、南區、觀塘、黃大仙、九龍城及深水埗）由同一機構提供以

上三種服務，並於五個地區（觀塘、西貢、沙田、荃灣及葵青）由同一機構提供兩種服

務，可由這些地區開始重新編配服務提供者及各中心的負責範圍，以提高機構之間的協

作。 
 

243. 事實上，我們可以研究可否擴充日間護理中心的服務範圍及功能，讓日間護理中心向區

內居住的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這些綜合服務中心可以提供一站式的長者照顧服務，包

括日間護理及家居護理，甚至暫託留宿服務。然而，這需要重設設施一覽表、人力及其

他資源的現行標準，並全面檢討整個社區照顧服務系統提供服務的模式，以便重新劃分

服務組合。 
 
1h)促進長期護理服務與非長期護理服務之間的配合  –  檢討現行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
個案） 
 
244. 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服務使用者，包括長者、殘疾人士及有需要的個

人及家庭，無需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估，因此並不納入長期護理服務系統。

然而，現時大部分「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使用者（約 90%）均為長者。   
 
245. 一項本地研究（Chui et al., 2009）採用 MDS‐HC 機制評估 498 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

通個案）」使用者，以及 92 位正在輪候服務的人士，發現當中 19.9%的使用者及 16.4%的

輪候者均有實際需要接受較深層次的服務（例如「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或「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為數不少，但現時他們卻使用或輪候較低層次的服務（例

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這反映現行的制度或有問題：長者(及其家人)對
長期護理服務認知不足，或是現行服務提供系統根本不足以應付現有需求，以致這些體

弱長者未能使用較深層次的長期護理服務。 
 
246. 我們建議有關部門研究可否將「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個案納入長期護

理服務系統，例如將現時負責前者的服務隊跟「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隊融

合，以擴大人力及財務資源，同時設立新服務（類似以前的「家庭傭工計劃」）為並非長

者的使用者提供服務，可行策略是針對按「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輕度殘障的

使用者。由於這些家庭傭工服務（例如家居清潔、接送服務、送飯等）並不需要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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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提供，因此或許可由私營機構或社會企業提供，而非政府機構則集中提供專業服務。

如果我們能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提供所需的支援服務，將有助減

慢他們身體退化速度，長遠來說可以延遲他們對其他較深層次長期護理服務（例如「改

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需要。 
 
247. 另一方面，各類提供社區支援服務的長者中心，包括合共 211 所「長者地區中心」、「長

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截至 2011 年 2 月），實際是長者在社區的第一個服務

接觸點。「預防勝於治療」，我們應將這些中心作為社區的「前台」，負責識別及轉介有需

要的長者接受社區照顧服務。中心社工應接受相關訓練，並獲授權進行「安老服務統一

評估機制」的評估，或安排護士為中心會員提供臨床評估。這或需改變現行「安老服務

統一評估機制」統一評估個案的制度，透過訓練及調派適當工作人員到社區，將部分評

估責任下放到社區層面。 
 
1i)  促進醫院/醫療護理服務與社區照顧之間的配合 
 
248. 醫院管理局對「離院長者綜合支援院計劃」的評價顯示，服務達到為離院長者提供無間

斷後續服務的目標。醫院管理局與政府將計劃擴大至全港七個醫管局聯網是適切及非常

理想的行動，有助促進醫院護理服務與社區照顧服務之間的銜接。 
 
249. 然而，是次研究結果亦顯示，「離院長者綜合支援院計劃」的運作仍有可改善之處，例如

提供更多服務選擇及／或增加計劃的彈性，包括提供家居清潔、臨時安排的交通接送及

／或個人陪診服務、醫院或日間護理中心／日間醫院服務、按摩及家居維修等服務。 
 
250. 衛生署亦在推廣長者健康方面有所貢獻。該署從 1998 年起開展長者健康服務，並設立

18 所長者健康中心，平均每年招收 38  500 位長者會員（涵蓋在社區生活的長者總數約

4%）。並設有 18 支長者健康外展隊伍（每區一隊），促進長者的基本健康、提升他們的

自理能力，鼓勵健康生活，以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從而盡量減少長者患病與殘障的機

會。長者健康中心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會員提供臨床健康評估、身體檢查、諮詢、治理

及健康教育，會員費每年 110 元，但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或有財政困難的長者可

獲豁免收費。（資料來源：衛生署網頁） 
 
251. 衛生署如能與社署在社區照顧服務上互相協調，效果將會更佳。長者健康中心可作為早

期的識別機制，若長者有需要接受長期護理服務，則將個案轉介社署，以安排社區照顧

服務。衛生署的資料亦顯示，長者健康中心的會員比一般長者更關注自己的健康，亦更

了解健康知識及實務（衛生署，2010），因此這安排有助長者避免不必要或過早接受院舍

服務。 
 
252. 醫管局轄下 74 所普通科診所實際構成一個廣闊的網絡，有助識別需要長期護理服務的患

病長者。一些非政府機構亦設有健康中心作為渠道，及早發現有需要接受服務的長者。

因此，若普通科診所、衛生署轄下的長者健康中心及非政府機構的健康中心進一步促進

彼此之間的個案轉介，使長者多加認識、接受和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實屬可取。 
 
1j)為社區照顧服務引入個案管理及更有效運用臨床評估的工具數據 
 
253. 外國經驗顯示，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一般都以「個案管理」及「照顧管理」的方式執行，

其性質及優點已於第三章提及。然而，我們需要留意，雖然外國長期護理服務的個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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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制度十分完善，但支援這些系統的融資制度跟我們有所不同，並以私人保險制度（例

如美國）或個人供款模式為主。因此，於外國實行的個案管理制度未必可完全應用於香

港。 
 

254. 鑑於本港的情況及現有制度，我們先要處理兩個問題，以營造適合推行個案管理制度的

有利條件。第一，我們必須有一群勝任的前線個案經理，為他們安排合適的工作量，以

及賦予他們統籌各方面及分配資源的權力。然而，基於現時「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人手編制及需要負責的龐

大個案量，我們不肯定個案管理制度能否於短期內推行。此外，負責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的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及護士均明顯短缺，更加突顯個案經理供應不足的問題。我們需

要在相關專業人員的入職前及在職培訓方面多加努力及投放更多資源，並提供良好的晉

升途徑，增加這些專業人員的供應。在適當的時候，我們亦需要考慮為個案經理引入評

核制度，就好像現時「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認可評估員一樣。 
 
255. 第二，現時三種社區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由不同機構提供，並按各自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提供指定的

服務量。現時只有七間機構於同一地區／聯網同時提供以上三種服務。不同機構及營運

者之間的分工問題，可能會令個案經理及不同營運者需花大量時間商討細節。 
 

256. 最近政府推出「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先導計劃」，並正式採用個案管理的概念，印證了

個案經理於計劃及執行長者服務時的重要。此先導計劃（將於 2014 年年初結束）的經驗，

有助我們認清在未來長期護理服務發展中個案經理制度可以擔當的角色。 
 

257. 有效的個案管理亦取決於有效及準確的臨床評估，因此我們需要更有效利用現有「安老

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數據。外國發展長期護理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經驗顯示，其中

一大挑戰是能否有效收集、檢索及分析相關資料，以供當時或日後就服務規劃、推行及

評估作決定時參考。現時「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正發揮為長期護理服務申請人是否

符合資格提供臨床評估的重要功能。事實上，由2001年起，此機制已累積約17萬宗個案，

而這個龐大的資料庫正好提供長期護理服務使用者的臨床及人口分布資料。因此，我們

建議有關部門考慮檢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探討評估機制於長期服務規劃中可發

揮的作用。 
 

258. 事實上，「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使用的「長者健康及家居護理評估」是可用作開發病

人分類系統（資源使用組別）的評估工具。美國一項研究指出，家居照顧個案組合制度

可將使用者分成七組：特別康復組、廣泛服務組、特別護理組、臨床鑑定情況複雜組、

認知能力受損組、行為問題組及身體機能減退組（Bjorkgren，  Fries & Shugarman，  2000）。

個案組合可以為家居照顧服務估計服務成本、作出撥款決定、調整服務質素指標（Arling 
et al.，  1997）。因此，有關部門若可檢討如何更有效運用「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

資料，實屬可取。 
 
範疇二：根據使用者不同的負擔能力、共同承擔責任及公平分配資源的原則，引入社區照顧

服務資助券 
 
2a)  經濟狀況審查及層遞式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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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秉承公平分配公共資源的精神，有關方面也許需要檢討現行的全民性資助社區照顧服

務，並考慮採用選擇性模式，即涉及引入經濟狀況審查的問題。 
 

260. 安老事務委員會 2009 年有關住宿照顧服務的研究報告(下稱「2009 年住宿照顧服務報

告」)，探討了在資助長期護理服務分配方面引入經濟狀況審查的需要及優勝之處（見最

後報告第 134 至 141 段）。報告當中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篇章提及現時大部分社區照顧服

務均為政府資助，私營及非牟利機構只擔當很小的角色。不斷上升的長者人口、長者本

身的意願，加上政府居家安老的政策方向，都會大幅提升社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

長遠來說，延續公帑資助服務的模式並非持久之法，而近乎全民享用、只根據健康情況

決定長者使用資助服務的資格，亦非最有效達到公平分配有限公共資源的原則。 
 

261. 是次研究的調查結果亦指出很多受訪組別，包括受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者及

輪候者、非政府資助服務的使用者、家庭照顧者及社區人士，均支持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的原則，以及提供更針對性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大部分受訪者（佔不同受訪組別的 57%
至 73%）支持實行經濟狀況審查。 
 

262. 然而，即使資助服務中引入經濟狀況審查，亦不代表我們必須採取「一刀切」的模式，

將未能通過經濟狀況審查的申請者拒諸門外。相反，我們可以考慮採取「層遞式」提供

服務或收費，要求財政情況較好的使用者繳交較高的費用，這亦彰顯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的原則。 
 
263. 我們理解到香港的長者並非同質的社群，他們的社會及經濟狀況以至負擔能力各不相

同，「層遞式」的資助制度亦是基於此原因。為求更公平分配公共資源，我們需要於資助

公共服務中考慮引入上述「共同付款」及「負擔能力」的概念。這兩個概念有助滿足不

同長者的需要，讓負擔能力較高的長者補貼，並獲得較高質素的資助服務或轉用私營服

務，而負擔不起的則繼續使用資助服務，這或有助我們將運用於資助財政情況較好的長

者的資源轉移到更有需要的長者身上。我們可以參考有關「福利的混合式經濟」文獻中

提及的「市場劃分」概念，即市場上的不同產品或服務應該滿足市場裏不同用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引入「共同付款」概念會鼓勵市民在申請資助服務前仔細考慮自己的實際需

要，有助避免或減少濫用公共資源的情況。 
 
264. 「2009 年住宿照顧服務報告」（見最後報告的第 100、105 至 107 段）亦曾討論引入「用

者自付」及「共同付款」概念，以及隨之而來的「層遞式」資助制度的需要及優點，關

於院舍服務的原則及考慮因素，同樣適用於社區照顧服務，即是，為達致更公平分配公

共資源的原則，並根據使用者不同的財政情況及負擔能力，推廣共同分擔費用的責任以

支付服務成本的概念，我們建議為社區照顧服務引入不同程度的資助制度，讓服務使用

者（及／或他們的家人）繳付差額，以選擇適合他們所需程度及種類的社區照顧服務。 
 
265. 「2009 年住宿照顧服務報告」及是次社區照顧服務報告的受訪者，均支持為使用者提供

不同數額資助的概念。是次研究顯示不同組別的被訪者，包括受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

務的使用者及輪候者、非政府資助服務的使用者、家庭照顧者及社區人士，大致支持（佔

各個組別的 52%至 70%）根據長者的財政情況採用「層遞式」的資助金額。事實上，現

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及「體弱長者家居照

顧先導計劃」的收費制度，已引入用者自付、共同付款及「層遞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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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不同數額的資助券 
 
266. 國際經驗印證了為長者提供資助（現金或資助券）能有效鼓勵他們選擇使用長期護理服

務及居家安老，以及協助家庭照顧者於家中為長者提供照顧。 
 
267. 在香港，我們累積了不少使用津貼及資助券的經驗，香港政府亦在不同的政策範疇引入

資助券或津貼制度，包括學前教育學券及長者醫療券先導計劃等。政府亦與醫院管理局

合作，為輪候公立醫院白內障手術的人士提供資助，讓他們可以轉往私營診所／醫院接

受手術，以促進私營機構的參與，並讓公營服務使用者有更多選擇，從而減輕公營服務

系統的壓力。 
 
268. 儘管香港現時於長者長期護理服務的範疇並未採用資助券制度，但其性質、優點及限制

已於「2009 年住宿照顧服務報告」中詳細討論（見最後報告第 93 至 114 段）。海外的經

驗以及香港推行其他資助券制度的成功經驗，加上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於本港社區照顧

服務引入資助券制度有其優點。綜合上述的公平及責任分擔的原則，我們建議社區照顧

服務資助券制度應採取經濟狀況審查，按照長者的體弱程度及財政情況，為他們提供不

同數額的資助，讓有真正需要的長者能接受資助服務，財政狀況較好的則運用不同數額

的資助券透過「共同付款」的方式選購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引入上述社區照顧服務

資助券制度，能增加長者選擇及使用服務的彈性，例如將來他們可以運用資助券選購原

本照顧計劃沒有包括、由服務提供者以自負盈虧模式或由私營營運者提供的其它服務。 
 
269. 我們釐定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建議金額時，可以考慮一些基本因素。鑑於使用者體弱

程度不同，以致對個人及護理服務的需要亦各異，資助券金額會因應「較高及「較低」

的照顧需要而增減，另一方面，根據不同長者的財政狀況及分擔「共同付款」下的「差

額」的能力，資助券金額可以不同。 
 
270. 根據安老事務委員會委託顧問進行的住宿照顧服務研究中採用並已證明合適的研究方

法，是次研究亦採用類似方法：使用我們調查所得的資料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的二次數據，

推算建議的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影響。結果顯示「資助長期護理服務中央輪候冊」上

輪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人數將會穩步

上升，如果繼續現提供社區照顧服務模式(包括一個持續增加的服務名額)，輪候服務所需

的時間將會不斷延長。 
 
271. 如果引入資助券制度，「資助長期護理服務中央輪候冊」上輪候日間照顧服務及「改善家

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將會有所下降，而下降幅度則

取決於資助券的金額：金額越高，下降幅度越大，輪候時間亦會越短。如果資助券制度

採用經濟狀況審查機制，將有助進一步縮短輪候時間。另一方面，我們估計引入資助券

制度將會刺激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增幅將取決於資助券的金額及私營市場提供的服

務量。 
 

2c)  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作為誘因，鼓勵有「雙重選擇」的使用者選擇社區照顧服務 
 
272. 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配合預期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及私營營辦者所增加服

務，能為申請長期護理服務的長者提供誘因，鼓勵他們於住宿照顧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

之間選擇後者。2009 年院舍服務研究報告指出，為使用者提供誘因比強制性要求他們採

用社區照顧服務，更能提升公眾對計劃的認受性。此外，若服務質素及模式有所改善，



78 
 

我們預期有「雙重選擇」的使用者會考慮選擇社區照顧服務而非院舍服務。然而，我們

建議讓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者保留他們於住宿照顧服務的輪候位置，提高他們的安全感。 
 

2d)實行監管制度，監察資助券使用者 
 

273. 要成功推行資助券計劃，必須設立有效的監察及審查機制。此外，考慮到香港長者人口

中很多是貧窮人士，長者及／或其家庭照顧者未必會妥善運用現金資助獲取社區照顧服

務，而是用於資助／補貼生活上的其他需要。因此，有關部門必須確保以資助券模式提

供的資助是用於社區照顧服務上，亦需制定相關措施。 
 
274. 我們認為，當局在這範疇上應該避免直接派發現金，以確保使用者將資助用於指定消費

上。在上海，社區照顧資助券是以記帳形式，將用家使用資助的情況入帳，值得我們參

考。此外，資助券亦可以儲值卡形式推行，每次長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後在儲值卡扣除

金額。事實上，長者醫療券的經驗可供現在建議的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參考。 
 

275. 由於引入資助券對公共資源的運用影響重大，有關部門在執行時必須確保公平、高效率

及有效等原則。外國為長期護理服務提供現金資助時實行監管制度的經驗已在第三章論

述，在此重申當中要點：在德國，當局每三至六個月會評估「照顧服務現金津貼」接受

者的健康及福祉。如果發現長者未能獲得足夠的照顧，相關津貼會被撤銷（OCED， 
2005）；在荷蘭，使用者需向「照顧行政辦公室」報告，辦公室亦會進行抽樣調查；在美

國，接受現金資助的服務使用者需簽署承諾書，保證資助金會妥為用於家居照顧服務上，

違者會被檢控。上述措施均可避免濫用資助的情況。 
 
276. 除了為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提供資助外，社會上亦有建議同時向家庭照顧者提供現金資

助，補償他們因照顧長者而放棄工作收入。此建議或許是參考一些外國經驗，包括澳洲、

加拿大、愛爾蘭、瑞典及英國等。然而，我們必須從三方向考慮此建議；第一，其社會

及道德基礎是否成立；第二，此舉帶來的宏觀經濟影響（在就業市場方面）；第三，行政

及財政上的影響。 
 
277. 第一，社會及道德基礎方面，我們需要了解香港仍然受傳統中國文化規範所影響，中國

文化講求家庭於照顧長者成員的責任，因此有人或會關注為照顧體弱長者的家人提供現

金資助，會使家庭關係變得功利，以及傳統價值敗壞。第二，我們於第三章討論過美國

的經驗顯示，此舉會令人們失去工作動力，影響勞動市場。第三，為此舉而設立的監察

機制，無疑會引致財政及人力成本增加，最終令公共服務的財政負擔加重。 
 
278. 我們亦需了解西方國家的社會文化情況與香港分別頗大，包括有關孝道的文化規範、對

家人的照顧，以及居住安排等。因此，既然社會對應否引入家庭照顧者津貼這個議題仍

有爭議，我們需要審慎考慮當中各項細節。 
 

279. 總體來說，在「共同付款」原則下按使用者負擔能力而定的「層遞式」制度運作的社區

照顧服務資助券能促進更有效、公平及有效率地分配公共資源。然而，此制度的成功取

決於一些先決條件。第一，我們必須確保在供應方面配套充足，包括足夠的服務提供者，

以及不同層面及程度並擁有相關技巧的員工。我們可以參考九十年代奧地利及德國推行

現金津貼照顧服務的經驗，顯示需要建立專業家居照顧服務支援制度，可以減低家庭照

顧者的工作量(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2005:55)。第二，有關部門必須設立獨立於社區照

顧服務提供者的臨床評估機制，以確保公平公正。我們需要檢討現行「安老服務統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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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機制」，研究評估機制如何能最有效達到此目的。第三，有關部門必須訂立服務提供者

質素保證機制。關於推廣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以及相關的質素監管機制，將

於本章後文探討。上述各點難免需要投放大量人力及資源，並需要相當時間循序漸進地

推行。 
 
範疇三：營造合適的環境，推動社區照顧服務的進一步發展 
 
3a)促進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及其質素保證機制的發展 
 
3ai)為營運者提供支援 
 
280. 資助券制度的成功取決於市場上是否有充足的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讓受惠者能真正選購

所需服務。當我們引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制度後，社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應會增

加，因此服務提供者方面亦需要相應增加。 
 
281. 然而，現時私營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的發展並不蓬勃，大概是受到由政府資助模式主導

的長期護理服務所限制。雖然一些非政府機構敢於發展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但受到

場地、人手及其他因素制肘，營運規模始終有限。 
 
282. 目前，大部分的社區照顧服務是由非政府機構運用政府的津貼或補助金提供，其服務水

平基本已達飽和，再無餘力應付資助券制度衍生新的需求。推行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制

度或許能激發私營營運者開發社區照顧服務。是次研究與主要資訊提供者的面談亦顯

示，部分私營安老院及社會企業均有意提供社區照顧服務，尤其是在資助券制度實行後。 
 
283. 為擴大社區照顧服務供應量，政府或要制訂策略推廣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的發展，同

時繼續提升資助服務水平，可行方法包括提供處所、財政支援、檢討現時安老院舍的發

牌制度等。此外，有關部門必須設立相關機制，監察並確保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質素。 
 
284. 由於香港土地資源稀少，如何為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增加土地或場地供應，這點至為重

要。政府可考慮善用公共屋邨的空置單位、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中心的辦公地方，以

及政府轄下其他空置處所。這些空置處所或場地可以租予非政府機構，以社會企業的形

式提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285. 鑑於公共租住屋邨(公屋)的長者居住密度高，以及屋邨內有人手可供使用，在屋邨鄰近地

方較易招聘家居照顧人員，因此在屋邨提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實屬可取。目前，房屋署

及領匯管理有限公司會定期向社署提供最新空置公共屋邨非住宅單位的名單，單位可供

租予非政府機構用作福利用途，該名單已上載社署網站。房屋署現行向私營營運者提供

福利折扣或寬減租金的範圍應予進一步擴展，以推廣社區照顧服務在社區層面發展。 
 
286. 此外，如上文(第 30 段)提及，善用現有自負盈虧安老院及私營安老院場地亦可提供長者

社區照顧服務。例如，安老院的額外少量休憩處可成為日間照顧服務單位，廚房亦可為

鄰近地區居住的長者提供膳食。這方案可進行先導計劃，率先在幾所有足夠容納人數能

力和地方並已參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老院推行，但需檢討發牌條款，以及這些安老

院的設施一覽表，務求符合安全及其他相關規定，尤其是法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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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政府或許不宜向牟利的私營營運者提供有租金資助的場地，但可研究在私人發展項目的

租契加入興建特建的安老服務處所的條款。不過，估計居民會反對在他們附近設立長者

服務單位。因此，大家需要通力合作，促進市民接受對在他們附近設立長者服務單位，

營造一個「方便長者」的社區環境。 
 
288. 鑑於社區照顧服務屬「高技術個性化」及勞工密集的服務，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能否

擴展，取決於人手供應，包括專業及非專業的人手。現時長者護理行業人手短缺，窒礙

了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發展。長期護理服務的人手這個關鍵議題，會在本章後文詳加

探討。 
 

289. 事實上，推廣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可增加社區照顧服務的供應，亦可為難以進入主要

勞動市場的低技術中年勞工提供工作機會。因此，政府相關勞工政策可作出配合。例如，

政府透過勞工處推行的「中年就業計劃」：僱主每僱用一名在一年內失業不少於一個月的

40 歲或以上求職人士擔任全職長工，政府便會提供每位僱員每月 2,000 元的在職培訓津

貼。政府可考慮向私營或自負盈虧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營運者提供類似的培訓津貼。 
 
290. 私營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能否生存，以及私營社區照顧服務市場能否發展，取決於營運

資助服務的非牟利機構與按市價收費的私營營運者之間可否公平競爭。現時，在政府大

幅資助下，受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收費頗低。低收費會削弱私營機構的競爭力，因而威

脅生存，所以或有需要檢討資助服務的收費。隨着引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使用者可

透過分擔差額而獲得額外服務。由過往「資助供應者」轉為「資助使用者」，以便使用者

可以善用資助券，向資助或私營機構購買所需的服務。 
 
3aii)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的質素保證 
 
291. 保證營運者的質素，是推廣非政府機構及私營營運者提供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先決條

件。「2009 年安老院舍服務報告」顯示，要推行鼓勵私營營辦者發展的資助券計劃，需

要設立可行的認證機制，確保服務提供者的質素。在社區照顧服務方面，確保資助券運

用得宜同樣，長者能夠享用優質服務，亦同樣重要。 
 

292. 與安老院舍的情況不同，現時未有法定的發牌制度規管社區照顧服務供應者。由於服務

涵蓋範圍太廣(由簡單的家居清潔、陪伴長者，以至護理及復康運動)，因此實際上難以訂

立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的發牌規定。事實上，很多負責照顧長者的家務或兼職助理或多

或少正在提供社區照顧服務。換言之，在短期內訂立社區照顧服務提供者的發牌或法例

規定未必可行。 
 
293. 目前，營運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受到社署的服務表現監察制度或合約管

理系統監管。如果引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容許私營及／或非政府機構營運者甚至社

會企業提供服務，應設另一監察機制，如透過合約式的管理，以確保服務質素。 
 
294. 為了推廣健康市場，當局應採取法律及制度規管措施，從而保障服務質素及消費者使用

服務的權利。有鑑於此，設定服務表現標準、獨立審計部門、透明度高的投訴制度，是

發展可行及健康的私營服務業界的先決條件  (Go，  1998)。相關建議可參考第三章所述

的美國麻省家庭護理聯盟，以及加拿大的衛生服務評審委員會。 
 
3b)加強發展長期護理服務的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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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要在香港發展良好的長期護理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取決於有足夠的人力資源，包括了

正規及非正規的照顧者。因此，政府和有關持份者應合作開發人力資源，增加正規及非

正規照顧者的供應，包括以下四個類別：  a)  護士，b)  物理治療師及職業治療師，c)  家

居／起居照顧員，以及 d)  家庭傭工。除上述類別外，鄰居亦可作為可用的「人力資源」，

以補足正規護理員的工作。 
 
3bi)加強招聘和保留正規照顧者／受薪員工 
296. 首先，必須制定策略，以招聘更多正規照顧者。鑑於對長者的成見及對相關照顧工作先

入為主的觀念，當局可宣傳長者個人護理業正面的訊息及好處。例如，美國的「溫室退

休社區」經驗顯示，照顧員可擔任多重角色，避免角色分割及造成「看更」的定型形象。

這或許有助建立照顧員正面的形象，從而吸引年輕人加入護理行業。 
 
297. 此外，社區照顧服務的工作性質可容許彈性工作時間，以便廣納專業及非專業人才，他

們可能是希望參與短時間工作的人士，特別是一些要打理家務的人士。事實上，香港可

參考第三章所述美國的一些活動，專門招聘一些「非傳統」的工作人員加入長者護理行

業，當中包括希望打發空閒時間的剛退休人士或喪偶成年人、尋找兼職或其他工作機會

的學生、尋找更「有意義」工作的零售或食物服務員，以及希望藉護理技能獲取報酬的

家庭主婦  (Stone，2000)。此外，非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若蓬勃發展，不但服務會覆蓋全

港，對到戶服務的潛在需求亦高，照顧長者的服務員可以輕易在附近覓得顧客或服務使

用者。由於工作與居住地點距離不遠，他們可於工作之餘，同時兼顧家庭。 
 

298. 另一方面，提供「實質好處」、事業前途、學習新技能的培訓和機會，以及晉升機會，亦

是增強工作滿足感的措施，有助吸引和挽留照顧人員。這在國際間長期護理業的人力資

源管理實踐中已證明屬實(Kane，  2003; Nakhnikian and Kahn，  2004)  。 
 
299. 與安老院的情況相似，社區照顧服務亦存在專業護理人才短缺的問題。「2009 年住宿照

顧服務報告」顯示院舍服務護士短缺的問題  (最後報告第 207 段)。為增加社區照顧服務

的護士供應，現建議持續增加本地培訓機構取錄名額。社署早前舉辦的八班全職訓練課

程亦值得表揚。在 2006‐2011 年間，課程為社會福利界訓練了 930 名登記護士。兩班為

社福界開設的登記護士訓練課程會在 2011 年 10 月及 2012 年 2 月分別開辦。前後十班課

程共提供 1  150 個名額。這些特殊的培訓計劃規定獲得政府全額學費資助的畢業生，在

畢業後最少連續兩年在社會福利界工作。首三班共 300 名畢業生，當中近九成已成為登

記護士，投身社會福利界。因此，有關部門應推行類似的特殊課程，以增加整體護士供

應，當中一些護士或許能夠加入長者護理界。 
 

300. 同樣，我們可以透過增加本地學院每年招收新生的名額（現時每年約 60 至 70 個），增

加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的總體供應。事實上，政府早前支援本地學院開展「暫增課

程」，根據人手需要提供專業訓練課程。計劃能為長者服務業提供更多畢業生，以滿足

社區照顧服務的人手需要。 
 

301. 除了護士及職業治療師／物理治療師等專業人員外，招募更多保健員及起居照顧員等非

專業人員，亦十分重要。現時有 30 個培訓機構提供保健員訓練課程，這些途徑能為有

志從事長者／個人照顧行業的人士，例如學歷較低的年輕人或中年人士提供更多就業途

徑，培訓他們取得半專業資格。安老事務委員會早前與醫院管理局合作推行訓練先導計

劃的經驗顯示，政府已於 2003 年將長者照顧技巧納入「技能提升計劃」，至今提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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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元合共 496 班課程，為從事長者照顧行業的員工提供訓練，提升他們照顧體弱長者

的技巧及能力。我們建議有關部門考慮為保健員／起居照顧員提供類似課程，以增加相

關人手的供應。 
 

302. 「僱員再培訓局」亦提供「起居照顧員證書課程」及「家居長者照顧員證書課程」，一些

非政府機構及勞工團體亦免費提供「保健員文憑課程」。2009 年，有 2,706 人報讀「起居

照顧員證書課程」及「家居長者照顧員證書課程」，當中 2,498 人（92.3%）完成課程；

1,270 人報讀「保健員文憑課程」，當中 941 人（74.1%）完成課程；2006 至 2010 年，共

有 13,682 人報讀這些由「僱員再培訓局」及「技能提升計劃」提供的課程6.。我們明白

並非所有報讀這些課程的人士最後都會加入照顧員行業，但這仍可作為人力資源庫，為

日後私營及／或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擴充時提供人手。 
 

303. 同時，教育局於 2008 年推行的「資歷架構」，擔當推動終身學習的平台，並提供全面的

學習網絡。「資歷架構」的運作有賴健全的質素保證機制，確保只有經質素檢定的資歷及

相關課程才可獲得「資歷架構」確認。現時有 16 個行業參加「資歷架構」，覆蓋超過香

港總勞動人口的 40%。我們建議，將「資歷架構」擴展至長者服務業，以促進從業員的

持續學習及培訓，同時訓練及吸引更多業外人士入行，以解決人手不足的問題。 
 

304. 除了增加不同資歷水平的長者照顧員工的供應外，提供長者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亦應改善

員工的薪酬及工作環境，令有關條件與醫院的相關職位可相比較。此外，各機構亦應推

廣「改善工作質量」、「工作輪換」及確保員工有清晰的晉升階梯發展事業等。具體來

說，可考慮發展「護理護士」職位，特別是專門照顧長者的資深「老年護理護士」，這

有助於挽留護士人手。這些方法有助吸引人才入行及挽留現有人手。我們認為亦可以參

考社署在 2008 年整筆撥款津助制度檢討時從奬券基金特別撥款予非政府機構在限定時

間內提供額外資源的做法。 
 

305. 面對長者長期護理服務正規人手短缺的問題，引入「規程為本護理」是值得考慮的方案。

「規程為本護理」一詞指多項臨床護理程序，包括糅合計算程式、護理途徑、臨床指引、

程序及病人群組指引。應用範圍主要有兩個不同方面：第一，可用於一般的健康護理層

面，當中多專業團隊或個別專業人士運用一些規程、途徑或指引作為統一和協調照顧程

序的工具；第二，權責下放的情況，在特定的臨床過程中，醫生可將一些權力和責任下

放護士，或由護士下放護理員(Ilott，  Rick，  Patterson，  Turgoose & Lacey，  2006)。按

照清晰的職責說明，加上充分培訓和能力評估等監察，部分工作更可下放如保健員/起居

照顧員等低技術員工負責。這樣不但可以減省培訓專業員工的時間和資源，亦可吸納一

些學歷相對較低的人入行。 
 

3bii)提升家庭傭工的照顧技巧 
 
306. 隨着婦女就業人數增加，家庭對長者的照顧能力亦逐漸下降。與其他先進的經濟體系一

樣，香港亦「輸入｣外籍家庭傭工或聘請本地家庭傭工分擔甚或取代家人的照顧責任。雖

然部分家庭傭工曾接受家務培訓，但她們未必掌握照顧體弱長者的特別知識和技巧。   
 
307. 是次研究調查顯示，很多家庭照顧者表示所僱用的外籍家庭傭工缺乏照顧長者的技巧，

而長者與外籍家庭傭工更出現溝通問題。因此，有需要為家庭傭工(包括外籍及本地家庭

                                                       
6本段數字均以人次表示，資料由勞工及福利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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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工)提供照顧長者技巧訓練。現時有些非政府機構提供長者照顧培訓課程，可能切合家

庭傭工的工作需要。不過，應讓僱主意識到培訓家庭傭工的重要，這樣他們才會鼓勵家

庭傭工參與培訓。 
 

308. 政府可考慮相關部門互相合作推行計劃，例如入境事務處、勞工處、社署及非政府機構，

提供專為家庭傭工而設，並以不同語言授課的培訓課程。此外，香港可以參考日本和台

灣的做法，要求照顧長者的家庭傭工接受培訓及持有牌照，確保她們有足夠的長者照顧

技巧。 
 
309. 當局在鼓勵家庭傭工接受長者照顧技巧訓練時，亦應強化鄰里支援網絡。當家庭傭工外

出接受培訓時，鄰居亦能暫時擔當保姆角色。 
 
3biii)推動鄰里向長者提供支援 
 
310. 鄰里等非正規照顧者可為正規專業照顧者提供額外支援。由義工和非正規照顧者組合而

成，並向義工及非正規照顧者發放金錢酬勞，讓長者可以獲得低端的個人支援服務，例

如看守長者、陪診、代購物品等。 
 

311. 自 2008 年起，安老事務委員會推出「左鄰右里積極樂頤年」試驗計劃，推廣鄰里守望互

助精神﹐尤其是向區內獨居長者提供適切的支援及協助。此計劃成功動員約 12,400 名義

工為 95,000 名7長者提供多種服務，包括家訪、外出活動和興趣小組等(勞工及福利局， 
2010)。由此證明，鄰里支援網絡在長者照顧方面發揮作用。 
 

312. 發展長者鄰里支援網絡，也可參考社署於 2008 年以試驗形式推行為期三年的「鄰里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此計劃邀請鄰里成為社區保姆，並為區內六歲以下幼兒於周日和某些周

末／公眾假期提供照顧服務，服務時間為上午七時至晚上十一時；而社區保姆亦會獲得

報酬。套用到長者照顧方面，鄰里可以到長者家中或護送長者到自己住所照顧；這可以

讓長者於同一樓層或大廈內獲得照顧，而不用往返服務中心，以免長者舟車勞頓。 
 

313. 在推動鄰里成為非正規照顧者，亦可為一些低技術工人或家庭主婦創造就業機會，賺取

額外收入。若在一些有大批長者居住的舊區和公共屋邨推行，更能促進社區經濟及改善

居民的經濟狀況。相關例子可參考由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營運的「管家易」家居服務，協

會透過僱員再培訓局和職業訓練局招聘家庭主婦成為服務提供者。 
 
314. 事實上，在舊區高度集中的家庭主婦及求職者亦可以為社會企業在顧客及人力資源上提

供一個發展良機，以建立自負盈虧/私營的社區照顧服務的商業模式。正如上文第 3ai)部
分所指，政府或許可以進一步協助社會企業發展起動。 

 
315. 不過，當鼓勵由鄰里和社區人士向長者提供支援服務時，應設立一些措施為他們提供保

險，以保障他們遇到意外或受傷時獲得賠償。是次研究的受訪者表示，部分非政府機構

不願意聘用這些「臨時工人」作家庭照顧者，而有需要的家庭也會因為需要替他們購買

保險(即使低至 50 元)而卻步。 
 

                                                       
7兩個數字均以人次表示，資料由勞工及福利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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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此外，為確保動員鄰里和義工向長者提供非正規照顧的過程順利，釐清正規照顧提供者

和義工之間的分工、具體期望、招募、培訓、服務配對、評估方法、支援及監管等各方

面的細節都十分重要。 
 
3c)：  提高公眾對社區照顧服務的認識 
 
317. 透過與受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的提供者及申請者會面，我們發現社會上流行一個觀念：申

請受資助住宿照顧服務是一種「保險」或保證，確保在有需要時能使用該服務。社署及

住宿照顧服務申請者表示，不少個案的申請者因希望繼續在社區／家居生活而拒絕或延

遲接受資助住宿照顧服務配額，這可能反映當局高估了受資助住宿照顧服務輪候名單的

人數，其實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可能更大。 
 

318. 有見及此，我們有需要提供更多公眾教育，以改變大眾（包括長者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對申請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觀念。若政府能提供足夠及適當的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直接

服務或資助券），則可讓有需要人士在輪候資助住宿照顧服務以外有其他選擇。 
 
319. 是次研究顯示，大量家庭照顧者不知道如何取得社區資源，協助他們照顧家中體弱長者，

主要原因是私營市場沒有發展社區照顧服務，以及受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宣傳不

足。宣傳不足可能是因為這些服務營運者現時的服務水平已經飽和，部分更有大批輪候

者，因此沒有必要進一步推廣服務。雖然部分非政府機構提供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但規模相對較小，不足以回應公眾的需要。相反，大量私營營運者提供住宿照顧服務，

令公眾（特別是長者本人及他們的家人）較容易接觸到有關院舍的資訊，這也許解釋為

何香港使用院舍服務的人數偏高，而社區照顧服務規模較細，以及服務使用者人數較少。 
 
320. 因此，我們需要透過多項策略推廣社區照顧服務，包括進一步增加資助服務，支援非政

府機構經營自負盈虧服務，以及鼓勵私營營運者提供服務。在增加社區照顧服務供應時，

亦需要相應增加宣傳、公眾教育，並向公眾、長者及其家人提供容易接觸的資訊。上述

措施能為長者提供更多選擇，鼓勵他們在有需要時使用社區照顧服務而非住宿照顧服務。 
 

321. 參考外國為長者提供容易接觸資訊的經驗，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建立「長者入門網站」，為

長者提供全面的資訊，包括社區照顧服務。香港耆康老人福利會受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委託設立的「長青網」，是在這方面好的開始。此外，政府可以進一步發展現時的熱

線電話（1823），成為一站式查詢／長者服務資訊的平台。然而，我們亦需要注意，現時

長者使用互聯網的比例仍然偏低（約 10%）(政府統計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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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其他相關議題 

 
322. 在香港推行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照顧服務供應模式時，有兩項與香港長期護理服務相關的

議題需要政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這些議題包括 1)  營造適合長者的基礎建設；及 2)  提

升老年癡呆症患者的服務。 
 
議題一：營造適合長者的基礎建設   
 
323. 在社區持續發展一個可行的社區照顧服務系統，實在需要其他政策措施配合，以便營造

適合長者的環境。歸根究柢，這關乎於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處所的供應、無障礙的社區

環境、無障礙運輸系統令長者暢行無阻從而參與社區，以及可持續的長期護理融資系統。 
 

324. 本研究顯示，很多社區照顧服務的營辦者希望獲得面積更大的處所，以提供寬敞的環境

營運其服務。這可以讓員工有更佳的工作環境，以及提供更多空間予日間護理服務使用

者進行活動及社交聯誼。如第五章建議，政府可向非政府機構提供更多處所，例如在房

屋署的公共屋邨內。另外，若要推廣非資助性質的社區照顧服務，社區上需要有足夠的

場地供應。不過，現時的《規劃標準與準則》中，雖然已對長者中心及日間護理中心/
單位作出規定，但其他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卻未有特設規定。《規劃標準與準則》或需進行

檢討，並增訂社區照顧服務設施的特定水平。 
 

325. 此外，我們亦需要進一步推廣無障礙社區設施及環境，方便長者在社區內進出。具體來

說，政府可進一步在公共、私人處所及社區設施推廣採用「通用設計」及無障礙通道，

提升長者的流動性。若加強執行《 建築物條例》 有關強制規定及設計建議要求的條文

則更為理想。政府亦可考慮規定公共交通營運者提供更多適合長者使用的設施，以及提

供長者車費優惠。 
 
326. 研究小組從與年長服務使用者及他們的家庭照顧者會晤中察覺，目前急需擴展接送服

務，以便長者就診及接受日間護理服務。 
 

327. 目前，長者及殘疾人士可租用香港復康會的復康巴士服務，此服務為受資助服務。不過，

由於使用人數眾多而情況又各有不同，他們對服務需求龐大，使用者的輪候時間經常都

很長。因此，當局或應檢討這項服務目前的資助情況，或指定專為年長服務使用者而設

的交通服務。 
 

328. 另一方面，私營機構或社會企業可推廣類似的無障礙汽車服務。新近推出的「鑽的」服

務是個好的參考例子。「鑽的」在 2010 年年底由一個與的士車主及司機以伙伴形式協作

的慈善創業機構引入。目前只有 5 輛「鑽的」，但公司已計劃在不久將來增至 20 輛。這

些「鑽的」與其他的士一樣，每程最多可接載 5 名乘客，或容納 2 名輪椅使用者及 2 名

照顧者。 
 

329. 事實上，當我們參考海外的經驗時發現，類似的無障礙汽車不一定只用於接載使用者就

診或接受治療。推廣提供這種由非政府機構或私人營辦者以自負盈虧方式提供的接送服

務或會有好處。這亦可能是建議中的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適用途徑之一，以便促進長

者暢行無阻及參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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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另一方面，社會對於社區照顧服務不斷上升的需求已超越營辦者可提供服務的上限，故

有需要增加交通接送，以便家居照顧人員更有效率地提供其服務。例如，可向社區照顧

服務營運者提供額外資源以購買或租用車輛，接載職員到達服務使用者所處之地，從而

減少職員花在公共交通上的時間。 
 
331. 長期護理融資的可持續性亦是發展適合長者的基建的重要一環。鑑於長期護理服務(包括

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不斷上升，當局或有需要研究可否設立長期護理保險。 
 
332. 政府在過往數十年已研究發展醫療保險的可行性。最近，政府在 2008 年發表醫療改革諮

詢文件，提供六個醫療輔助融資方案(2008 年 3 月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其中三

個屬於保險。在第二階段的公眾諮詢，政府提出醫療保障計劃，提供由政府規管的醫療

保險，為願意尋求私營醫療服務的市民提供更佳選擇。政府亦知道長者在投購醫療保險

時的潛在困難，政府因此已建議向長者提供部分經濟支援，協助他們加入醫療保險計劃。 
 
333. 對於長者來說，「治療」(健康服務)  及「護理」(長期照顧)  有著密切的關係，若健康及

長期護理保險兩者配合得宜，將有助向長者提供可行的安全網，保障長者在急性及長期

病患方面的健康問題。然而，現時觀察所見，目前尚未有一個成熟的長者醫療保險「市

場」，這是由於醫療保險在長者的覆蓋率偏低：在 2008年及 2009/2010年分別只有 8.2%  及 
10.2%  的長者  (年滿 65 歲及以上)  得到醫療保險保障，當中超過一半是由他們的僱主購

買，而在 2008 年及 2009/2010 年分別只有  3.5%及  4.9%的長者以個人名義購買醫療保險

(2009 年及 2010 年政府統計處)。長期護理保險在香港，尤其是對長者來說，更是一項嶄

新的概念。由於這兩種保險在本港的發展階段不同，因此有需要進一步研究兩者的配合。

長遠來說，為了預計公眾的接受程度，當局應推行更多關於各種保險計劃的性質、優點

及限制的公眾教育。 
 
議題二：提升患有老年癡呆症長者的服務   
 
334. 社區照顧服務發展的潛在挑戰之一，是患有老年癡呆症的長者人數持續上升。當局有需

要研究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規劃及服務提供的影響。 
 
335. 認知能力受損(包括老年癡呆症)是導致長者入住長期護理院舍的主要原因之一  (Woo  et 

al, 2000;  引自  Yu, et al., 2010:80)。最近一項研究估計，已入住長期護理院舍而患有老年

癡呆症的長者人數，會由 2010 年的 19,000 上升至 2036 年的 48,000。另一方面，居於社

區的患者  (年滿 60 歲及以上)會由 2010 年的 86,000 上升至 2036 年的  225,000 (Yu, et al., 
2010)。另一項就全數 59 個政府資助日間護理中心進行的研究亦指出，日間護理中心使

用者患有老年癡呆症的比率頗高(44%)，共有 1,420 位(2010 年賽馬會耆智園及社聯)。 
 
336. 本地研究指出，老年癡呆症患者主要的非正式照顧者，相比非照顧者的健康較差、較常

就診、感到焦慮及抑鬱，和體重下降，以及與健康相關的各方面生活質素都受到負面影

響(Ho et al. 2009,  引自  Yu, et al., 2010:80)。家人照顧者的「耗盡」可能是導致患有老年

癡呆症長者最後入住安老院舍數字上升的原因之一。 
 
337. 對中度老年癡呆症的患者來說，社交接觸是他們其中一個應被顧及的需要 (Chung, 

2006)。長者日間護理中心能為患有老年癡呆症的長者提供社交場合。此外，一些研究證

實日間護理中心的活動能維持這些長者的生活質素、認知及自理能力，以及減低家庭照

顧者的負擔(Kwok, Ho & Li, 2009)。根據另一項研究(Chan, Mok, Wong, Pang & Chi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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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照顧患輕度老年癡呆症長者的家人寧願使用日間照顧服務多於其他支援服務（例如

家居照顧及暫托服務等），這些服務對減輕患者於行為及心理上的症狀、功能上的減退及

照顧者的壓力上均有正面效果。海外研究亦指出日間護理中心能令老年癡呆症患者感覺

更放鬆及對身邊事物有較良好的反應(Abramowitz, 2008)。此外，視像診症或有助專業人

員以遙距形式向留在家中的長者提供小組認知訓練活動(Poon et al, 2005;  引自  Yu, et al., 
2010:80)。 

 
338. 因此，若能提供適當及充足的社區照顧服務，患有老年癡呆症的長者或可減慢衰退程度，

並因而延長他們在家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目前尚未有專為居於社區並患有老年癡呆症的

長者而設的資助服務，只有一些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日間及社區照顧服

務。研究小組察覺到政府已在 2011‐12 年度財政預算案，透過擴闊「照顧癡呆症患者補

助金」的資助範圍，由原本受惠的住宿照顧服務使用者擴展至正接受日間護理中心服務

的老年癡呆症患者，認同支援這些長者的需要。不過，我們可能值得考慮此補助金能否

擴展至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家居為本服務如「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讓服務營辦者可調配更多資源為居家的老年癡呆症患者提供服

務。 
 

339. 鑑於預防和及早介入治理的好處，如第五章所述，政府可考慮以長者地區中心作為「前

台」，發揮及早識別老年癡呆症患者的作用。長者地區中心亦可為長者家人在識別老年癡

呆症的早期癥狀方面提供資料及培訓，以及為老年癡呆症患者的家庭成員提供適時及所

需的照顧。 
 
340. 參考海外(例如澳洲)設立老年癡呆症日間護理中心的經驗，當局值得研究在香港設立這類

中心。與家庭護老者及服務營辦者會晤資料顯示，患有老年癡呆症的長者可能在日間護

理中心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會對中心的其他使用者作出滋擾行為。不過，當局需審慎考慮

專為老年癡呆症患者而設的中心與融合不同服務使用者組別的綜合中心兩者相對的優勝

之處，以及隔離相對社會共融方面的問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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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主要資訊提供者名單 
 
  機構 
1. 長者家安老服務研究社 

2. 基督教靈實協會 

3. 賽馬會耆智園 (腦退化症服務) 

4.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5. 長者安居協會 

6. 香港老年痴呆症協會 

7. 醫院管理局 港島西醫院聯網 社區護士 

8. 香港中國婦女會 

9.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張國亮伉儷安老服務大樓 

10.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11.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12. 香港房屋協會 

13. 聖雅各福群會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14. 聖雅各福群會 

15. 百本專業護理服務 

16. 香港安老服務協會 

17. 仁愛堂 

18.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19. 長者政策監察聯席 

20. 賽馬會流金匯 

21. 工聯會 -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 

22.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 綜合長者健康服務 

23. 香港家庭福利會 

24. 職工盟 -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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